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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首先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撥空來參加本年度之股東會，在此謹代表本公司對各位股東的支持

與鼓勵表達最崇高之謝意。 

茲將111年度經營情形及112年度營運展望報告如下： 

一、111 年營運成果： 

二、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註:以上年度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111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 個體

營業收入淨額 10,518,257 11,297

營業毛利 1,603,795 5,210

營業費用 1,587,521 56,496

營業利益(損失) 16,274 (51,286)

營業外收支淨額 160,202 (42,402)

所得稅利益(費用) (150,018) (3,263)

稅後淨利(淨損) 26,458 (96,951)

111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合併 個體

營業收入 10,518,257 11,297

營業毛利 1,603,795 5,210

本期淨利(淨損) 26,458 (96,951)

資產報酬率 (%) 0.60 (1.10)

股東權益報酬率 (%) 0.36 (1.83)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 0.96 (3.02)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 10.38 (5.51)

純益率 (%) 0.25 (858.20)

每股盈餘-母公司業主 (元) (0.58) (0.58)

項目

獲

利

能

力

財

務

收

支

註：以上年度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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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能率創新在零組件製造業上，將持續應用現有之金屬沖壓及CNC、粉末冶金、塑膠射出等生產

工藝，除持續投入自動化改善工程提供工廠效率外，並持續加大在車用零組件市場之產品規模及

品項，增加電動車等新能源車產品之滲透率；並跟隨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增加對於碳排放管理議

題之投入。 

五、112 年營運展望： 

111年新冠病毒疫情開始陸續減緩，民生產業開始復甦，惟製造供應鏈仍持續受到中國大陸持

續疫情管控影響，加上俄烏戰爭爆發，整體製造業仍持續受到衝擊。展望今年，上半年因受通膨

影響，消費力道下滑，導致各行各業受不景氣之影響，連帶公司營運無法成長，而下半年如前述

狀況緩解後，公司將有機會因應大環境變化，而讓營運回到爬升階段。而後續車用零組件仍為公

司製造事業發展之主軸，因此〝日本〞、〝車用〞二大發展方向並未改變，公司也將持續沿此方向

增加公司獲利，並為全體股東爭取最大利益，冀望各位股東繼續  惠予支持與指教。 

謹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董 俊 仁 
 

                                       總 經 理：胡 湘 麒  

會計主管：李 慧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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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83 年 12 月 29 日設立 
二、公司沿革 

83 年 12 月 在台南成立怡安籌備處。 
84 年 01 月 於美國加州倫斯(Torrance)市成立美國怡安，著重於消費性電子產品之研發及北美

地區之行銷。 
84 年 04 月 怡安公司獲准進入新竹科學園區，著重於網路性系統產品之研發、生產製造及亞

洲、歐洲、澳洲、南美等地區之行銷。 
84 年 07 月 新竹科學園區廠房落成。 
84 年 09 月 資本額增為新台幣 600,200 仟元。 
84 年 12 月 WAVECOM(無線影音傳輸器)正式在美國通過 FCC 驗證並於 85 年元月正式在美行銷。 
85 年 04 月 成立台北辦事處，處理台灣北部產品行銷及售後服務。 
85 年 06 月 成立台南辦事處，處理台灣南部產品行銷及售後服務。 
85 年 08 月 第二個自行研發產品 PDBS(攜帶式直播衛星天線)在美開始行銷。 
85 年 12 月 UNICORN 瓦斯無線讀錶傳輸系統正式開發完成，並同時在員林國宅正式安裝使用。 
86 年 01 月 SPORTLEASH 防盜無線警告器開發完成。 
86 年 03 月 MMDS 多點多頻道分散系統開發完成。 
86 年 04 月 HIGHT POWER WAVECOM 高功率無線影音監控系統開發完成，並售予國內情治單位。 
86 年 05 月 WAVECOM Ⅲ JR.第三代 2.4GHz 無線影音傳輸器開發完成。 
86 年 09 月 與印尼衛星系統廠商業務接洽，S-Band ODU 印尼數位衛星接收器室外單元開發完

成。 
86 年 12 月 法人董事怡華實業(股)公司為因應本身資金需求，並嘉惠佳和集團員工，同時達成

股權分散標準，於86年 12月轉讓3,221,000股股票予佳和集團員工與一般投資人。
87 年 02 月 台南科學園區生產中心第一期廠房動工興建，預計 87 年底完工。 
87 年 02 月 接獲印尼 INNOVISION 公司訂購 40,000 套低雜訊放大器饋源裝置(LNBF)訂單。 
87 年 03 月 WIRELESS BABY MONITOR 無線幼兒監視器開發完成，4 月份透過國內郵購通路開始

出貨。 
87 年 03 月 增資新台幣 6 億元，資本額為新台幣 1,200,200 仟元。 
87 年 04 月 WAVECOM Ⅲ SR.雙向式第三代 2.4GHz 無線影音傳輸器開發完成。 
87 年 09 月 通過德國 TUV 公司 ISO9001 認証經濟部工業局審議通過本公司以科技股申請上櫃，

並核發產品已開發成功且具市場性之意見書。 
88 年 01 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會通過本公司上櫃申請案。 
88 年 06 月 公司股票掛牌上櫃。 
88 年 10 月 台南科學園區新建廠房完工量產。 
89 年 10 月 增資新台幣 5 億元通過，資本額為新台幣 1,700,200 仟元  。 
90 年 08 月 減資新台幣 731,100 仟元通過，資本額為新台幣 969,100 仟元。 
91 年 01 月 減資完成，公司股票重新掛牌上櫃。 
91 年 12 月 減資新台幣 290,730 仟元通過，資本額為新台幣 678,370 仟元。 
92 年 01 月 私募發行有價證券 500,000 股，每股 10 元其發行價格為 4 元，計新台幣 2,000 仟

元，增資後資本額為新台幣 683,370 仟元。 
92 年 07 月 私募發行有價證券 1,600,000 股，每股 10 元其發行價格為 5 元，計新台幣 8,000

仟元，增資後資本額為新台幣 699,37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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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 12 月 減資新台幣 298,000 仟元通過，資本額為新台幣 401,370 仟元。 
93 年 02 月 私募發行有價證券 1,000,000 股，每股 10 元其發行價格為 6 元，計新台幣 6,000

仟元，增資後資本額為新台幣 411,370 仟元。 
93 年 04 月 減資完成，公司股票重新掛牌上櫃。 
93 年 06 月 更名為應華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年 07 月 經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核准廢止在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之投資計

劃，並積極轉型朝光學產品電子零組件之製造及買賣發展。 
93 年 08 月 取得台北市政府核准遷址至台北市。 
93 年 10 月 減資新台幣 158,370 仟元通過，資本額為新台幣 253,000 仟元。 
93 年 11 月 私募發行有價證券 29,000,000 股，每股 10 元計新台幣 290,000 仟元，增資後資本

額為新台幣 543,000 仟元。 
93 年 12 月 減資完成，公司股票重新掛牌上櫃。 
94 年 01 月 購買應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數：7,008,432 股、金額新台幣 112,135 仟元）

佔該公司股權 26.96%。。 
94 年 06 月 購買應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數：6,251,568 股、金額新台幣 121,593 仟元），

佔該公司股權 24.04%。 
94 年 12 月 以美金 1,008,739 元及新台幣 21,408 仟元取得 Gold Market Investment LTD. 

27.27%之股權。 
95 年 01 月 以美金 2,100,000 元取得英屬維京群島 AVY Co.,LTD.所持有大陸地區應華精密金

屬製品（蘇州）有限公司 51.22%之股權。 
95 年 09 月 以美金 995,258 元向 DYNAMIC RESULT INTERNATIONAL LIMITED 購買 UNITED NEW 

LIMITED之1,180,900股 (持股49%)暨間接持有應華精密表面處理(蘇州)有限公司
49%之股權。 

95 年 12 月 以美金 1,334,593 元購買 GOLD MARKET INVESTMENTS LTD8.47%之股權暨間接取得
東莞承光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8.47%之股權。 

95 年 12 月 購買應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數：17,295,143 股、金額新台幣 347,632 仟
元），佔該公司股權 49.00%，計持有該公司股數 100%。 

96 年 03 月 以美金 200,000 元增資 UNITED NEW LIMITED，作為間接對大陸地區應華精密表面
處理(蘇州)有限公司之增資股本，增資後累積持有股權為 52.91%。 

96 年 04 月 依據「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本會限制上市(櫃)買賣案件之申請解
除限制買賣標準」規定，並經董事會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限制股票上櫃買賣，
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 年 4 月 19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60016367 號函核
准。 

96 年 09 月 96 年 6 月 13 日經股東常會決議，以民國 95 年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21,420 仟元轉增
資發行普通股 2,142,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並以盈餘新台幣 21,540 仟元分派員
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普通股 2,154,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該案業已辦妥法定登記
程序。資本額增資為新台幣 585,960,000 元。 

96 年 10 月 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及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計新台幣
600,000,000，票面利率 0%，發行期間 5年，並於 96 年 11 月 1 日於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 

97 年 02 月 以 美 金 5,276,000 元 增 資 AVY HIGH TECH LIMITED ， 向 ABILITY 
ENTERPRISE(BVI)CO.,LTD 購買東莞應華精密金屬有限公司 100%之股權。 

97 年 04 月 參與轉投資公司亞昕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增資，以新台幣 63,578 仟元取得 4,709,464
股，增資後累積持有股權為 26.84%。 

97 年 09 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應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 97 年 3 月及 9 月投資 UNITED NEW 
LIMITED，共美金 15,333 仟元作為股本，間接持有大陸地區應華精密表面處理(蘇
州)有限公司，取得股權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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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09 月 97 年 6 月 13 日經股東常會決議，以民國 96 年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29,298 仟元轉增

資發行普通股 2,929,8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並以盈餘新台幣 16,800 仟元，分派
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普通股 1,680,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該案業已辦妥法定登
記程序。資本額增資為新台幣 632,058,000 元。 

98 年 02 月 購買亞昕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新台幣 178,000 仟元取得 10,000,000 股，累
積持有該公司股權計 66.84%。 

98 年 09 月 98 年 6 月 16 日經股東常會決議，以民國 97 年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63,206 仟元轉增
資發行普通股 6,321 仟股，每股面額 10 元，並以盈餘新台幣 25,739 仟元，分派員

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普通股 247,274 股，每股面額 10 元，該案業已辦妥法定登記程
序。資本額增資為新台幣 697,736,540 元。 

98 年 12 月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計新台幣 600,000,000 元，票
面利率 0%，發行期間 5 年，已於 98 年 12 月 1 日全數贖回計轉換普通股 4,365 千
股。資本額增資為新台幣 741,387,860 元。 

98 年 10 月 本公司受邀參加櫃檯買賣中心舉辦之特色產業業績發表會。 
98 年 11 月 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及發行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計新台幣

700,000,000 元，票面利率 0%，發行期間 5 年，並於 99 年 1 月 8 日於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 

99 年 01 月 本公司子公司應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拓展營運組合，現金增資新台幣 2 億元。 
99 年 07 月 本公司增資 UNITED NEW LIMITED，共美金 9,800 仟元作為股本，間接持有大陸地

區應華精密表面處理(蘇州)有限公司。  
99 年 12 月 董事會決議能率壹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計新台幣 2 億元。 
100 年 06 月 100 年 6 月 15 日經股東常會決議，以民國 99 年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37,069 仟元轉

增資發行普通股 3,706 千股，每股面額 10 元，該案業已辦妥法定登記程序。資本
額增資為新台幣 778,457,260 元。 

100 年 07 月 購買亞昕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新台幣 179,763 仟元取得 7,190,536 股，累積
持有該公司股權計 96.2%。 

100 年 09 月 董事會決議增資鎧勝控股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378,531 仟元取得 9,160,958 股，累積
持有該公司股權計 3.58%。 

100 年 10 月 決議投資鎧勝控股有限公司之投資額再轉投資大陸日銘電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100 年 11 月 本公司處分持有應華精密表面處理(蘇州)有限公司 30%股權，計美金 12,965 仟元。 
100 年 12 月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 
101 年 01 月 取得捷邦國際(原毅金工業)(股)公司之股份 8,350 千股，取得股權 19.88%。 
101 年 03 月 取得捷邦國際(原毅金工業) (股)公司之股份 11,350 千股，累積持有該公司股權計

27.02%。 
101 年 04 月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01 年 09 月 本公司與子公司亞昕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簡易合併。 
102 年 03 月 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及發行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計新台幣

600,000,000，票面利率 0%，發行期間 3 年，並於 102 年 4 月 24 日於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 
102 年 05 月 本公司於 5月參與能率豐聲(股)公司現金增資新台幣 7仟萬元，由原資本額新台幣

337,740 仟元增資後為新台幣 407,740 仟元，本公司取得 2,150 仟股，每股價格新
台幣 22 元，計新台幣 47,300 仟元，持股比率占 5.27%。 

102 年 08 月 投資傑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權，計新台幣 155,000 仟元。 

102 年 09 月 處分應華精密金屬製品(蘇州)有限公司 49% 股權總金額為新台幣 168,000 仟元。 
103 年 01 月 本公司透過 AVY HIGH TECH 轉投資之東莞應華(大陸)廠，擬辦理清算結束營業。 

103 年 02 月 購買能率壹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計 1,000 萬股，計新台幣 113,000 仟元，
累計取得 28%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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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03 月 投資 ABICO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再投資 ABICOOPTICAL(HK)LIMITED 間接投資

大陸吉林省寶呈眼鏡有限公司，計美金 280,000 元，持股比率占 14.36%。 

103 年 07 月 本公司轉投資之 AVY HIGH TECH 擬以自有資金轉投資日本 Holdings Daiichikasei

公司日幣 2億元，持有該公司 10%股權。 

103 年 07 月 本公司透過 AVY HIGH TECH 轉投資之東莞應華(大陸)廠，已於 7月辦理清算程序核

准。 

103 年 08 月 董事會決議購買能率壹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計 20,300 千股，新台幣

213,150 千元，累積取得 48%股權。 

103 年 08 月 董事會決議投資能率亞洲資本股份有限公司計 20,000 千股，新台幣 200,000 千元，

取得 19.98%股權。 

103 年 11 月 本公司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104 年 03 月 本公司去年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並未執行。 

104 年 03 月 董事會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04 年 03 月 擬透過 GOLD MARKET INVESTMENTS LIMITED 再增資大陸東莞承光五金製品有限公

司，港幣 3.75 億元，增資後佔 96.29%股權。 

104 年 04 月 董事會決議成立審計委員會。 

104 年 09 月 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及發行國內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 額計新台幣 15

億元，票面利率 0%，發行期間 5 年，並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 

104 年 12 月 本公司訂定「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序」。 

105 年 03 月 本公司去年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並未執行。 

105 年 03 月 董事會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106 年 02 月 本公司處分子公司 SHINE TRAD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股權，美金 110 萬元，處

分後佔 48.72%股權。 

106 年 03 月 本公司去年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並未執行。 

106 年 04 月 本公司投保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險。 

106 年 11 月 本公司因能率網通董監改選，將其納入子公司。  

107 年 06 月 認購捷邦國際科技(股)公司現金增資股權，計 3,609 仟股，新台幣 60,637 仟元，

累積取得 22.58%股權。 

108 年 03 月 本公司臨時股東會通過發行新股收購捷邦國際科技(股)公司，計發行 33,626,410

股。該公司自 108 年 7 月 31 日起成為本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司並終止股票上櫃買

賣。 

108 年 08 月 收購日本 Sol-Plus Co.,Ltd.100%股權。 

110 年 05 月 本公司子公司 IKKA-KY(2250)經台灣證交所同意上市申請，於 5 月 31 日正式掛牌

交易。 

110 年 08 月 本公司更名為能率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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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

2
0

0
0

0
0

0
0
 

0 
政
治

大
學
公
共

行
政

研
究
所

 

財
政

部
台
北
國

稅
局

 副
局

長
 

能
率

網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無
 

無
 

無
 

註 2 

中
華

民
國

 
嚴
維

群
 

男
 

60
~

70
歲

11
0.
07
.
15

 
3 

10
4.

06
.1

8
0

0
0

0
0

0
0
 

0 
亞
元

科
技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會
計

系
 

美
國

紐
約
市
立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亞
元

科
技
(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研
揚

科
技
(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註 2 

中
華

民
國

 
鄭
龍

慶
 

男
 

30
~

40
歲

11
0.
07
.
15

 
3 

10
4.

06
.1

8
0

0
0

0
0

0
0
 

0 
龍
穩

企
業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美
國

加
州
州
立

大
學

 
龍
穩

企
業
(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無

 
無

 
無

 
註 2 

註
1：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屬

法
人

股
東

代
表

者
，

應
註

明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
並
應

填
列

下
表

一
。

註
2
:

本
公

司
未

有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為

同
一
人

及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等
相

關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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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112 年 4 月 15 日 

法人股東名稱（註 1）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註 2） 持股比例 

能率國際(股)公司 佳美投資(股)公司 100% 

云辰投資(股)公司 

胡淑琍 99.80% 

胡辰維 0.10% 

胡瓈云 0.10%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填寫該法人股東名稱。 

註 2：填寫該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名稱(其持股比率占前十名)及其持股比率。若其主要股東為法人者，應再

填列下表二。

表二：表一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112 年 4 月 15 日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名稱（註 1） 主要股東（註 2） 持股比例

佳美投資(股)公司 

董怡君 20.00% 

董俊仁 20.00% 

董俊毅 20.00% 

董烱雄 8.50% 

倢士恩投資(股)公司 5.50% 

凱雋投資(股)公司 5.50% 

力天世紀(股)公司 5.50% 

陳培玉 5.00% 

章孝祺 5.00% 

周欣怡 5.00% 

註 1：如上表一主要股東屬法人者，應填寫該法人名稱。

註 2：填寫該法人之主要股東名稱(其持股比率占前十名)及其持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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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資料

一、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 

董俊仁 

1.具五年以上公司相關產業商務經驗、
策略管理及領導能力並兼備豐富執行
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理經
驗，藉以貢獻公司治理管理專長。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2.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0 

董事 

董俊毅 

1.具五年以上公司相關產業商務經驗、
策略管理及領導能力並兼備豐富執行
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理經
驗，藉以貢獻公司治理管理專長。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2 

董事 

胡湘麒 

1.具五年以上公司相關產業商務經驗、
策略管理及領導能力並兼備豐富執行
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理經
驗，藉以貢獻公司治理管理專長。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1 

董事 

董烱熙 

1.具三十年以上公司相關產業商務經
驗、策略管理及領導能力並兼備豐富
執行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
理經驗，藉以貢獻公司治理管理專長。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2.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0 

董事 

黃立安 

1.具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商務經
驗、策略管理並兼備豐富執行業務所
需知識技能及素養。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2.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0 

董事 

楊朝鈺 

1.具五年以上公司相關產業商務經驗並
兼備豐富執行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
及經營管理經驗。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0 

獨立董事 

王玠琛 

1.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稅務公司業
務所需之相關經驗，憑藉時任財政部
台北國稅局副局長之經驗，提供公司
稅務理論與實務管理之專長。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1 

獨立董事

嚴維群 

1.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公司業
務所需之相關經驗並兼備豐富執行業
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理經
驗。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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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獨立董事

鄭龍慶 

1.具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商務相關
經驗並兼備豐富執行業務所需知識技
能素養及經營管理經驗。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
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
金額。 

0 

二、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一)董事會多元化：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

十一條規定訂定董事選任程序。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

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

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

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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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多元化 

   核心 

姓名 

基本組成 專業背景與知識技能 

國籍 性別 年齡 

會計財務

稅務 

分析能力

營運判

斷能力

經營管

理能力

危機處

理能力

產業 

知識 

國際市

場觀 

領導 

能力 

決策 

能力 

董 

事 

董俊仁 
中

華

民

國

男 50~60歲   v v v v v v v 

董俊毅 男 50~60歲   v v v v v v v 

胡湘麒 男 60~70歲   v v v v v v v 

董烱熙 男 80~90歲   v v v v v v v 

黃立安 男 40~50歲   v v v v v v v 

楊朝鈺 男 60~70歲   v v v v v v v 

獨 

立 

董 

事 

王玠琛 男 70~80歲 v v v v v v v v 

嚴維群 男 60~70歲 v v v v v v v v 

鄭龍慶 男 30~40歲   v v v v v v v 

具體管理目標： 

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即達成情形如下： 

管理目標 達成情形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達成 

獨立董事席次達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達成 

 (二)董事會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席次共九席，其中獨立董事席次三席佔全體董事比重約 33%，董事會全體成

員皆無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規定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情事，董事除董俊仁、董俊毅間

及董烱熙、黃立安間具有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之情形，其餘董事間並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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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1
2
年
 
4
 月

 
1
5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胡
湘
麒

男
 
1
0
7
.0
2
.0
1 
2
1
7
,5
6
7
0
.
1
3%

0
0

0
0
捷

邦
國
際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台
灣
大
學

國
際
企

研
所

 碩
士
 

能
率
網
通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能
率
壹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能
率
亞
洲

資
本

(股
)公

司
董
事
 

系
通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佳
能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亞
力
電
機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I
K
K
A 
H
OL
D
IN
G
S 
(
CA
Y
MA
N
) 

L
I
M
IT
E
D.
董
事
 

無
無

無
 

註
1

投
資
部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江
淑
貞

女
 
1
0
5
.0
4
.0
1 

0
 

0
 

0
0
 

0
0

能
率
投
資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應
華
工
業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精
能
光
學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能
率
壹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台
芝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無
無

無
 

註
1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周
哲
毅

男
 
1
0
6
.1
1
.1
6 

0
 

0
 

0
0
 

0
0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協
理
 

台
北
大
學

 會
計
系
碩

士
 

應
華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精
能
光
學

(股
)公

司
 
董
事
 

捷
邦
國
際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誠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鴻
碩
精
密

電
工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南
洋
染
整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影
一
製
作

所
(
股
)
公
司

 董
事
長
 

橘
焱
胡
同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註
1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李
慧
珠

女
 
1
0
5
.0
4
.0
1 

0
 

0
 

0
0
 

0
0

佳
能
企
業

(股
)公

司
財
務

部
經
理
 

實
踐
大
學

 會
計
系
 

無
 

無
無

無
 

註
1

註
1:

本
公

司
未

有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與

董
事

長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之
相

關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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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11
1
年
度
；
單
位
：
新
臺
幣
千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能
率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董
俊
仁
 

- 
- 

- 
- 

- 
- 

14
 

17
4 

0.
0%

 
0.

2%
 

- 
- 

- 
- 

- 
- 

- 
- 

- 
- 

- 

副
董
事
 

能
率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董
俊
毅
 

- 
- 

- 
- 

- 
 

14
 

11
4 

0.
0%

 
0.

1%
 

- 
- 

- 
- 

- 
- 

- 
- 

- 
- 

- 

董
事
 

能
率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董
烱
熙
 

- 
- 

- 
- 

- 
 

12
 

12
 

0.
0%

 
0.

0%
 

- 
- 

- 
- 

- 
- 

- 
- 

- 
- 

- 

董
事
 

能
率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胡
湘
麒
 

- 
- 

- 
- 

- 
24

1 
14

 
27

0 
0.

0%
 

0.
5%

 
- 

- 
- 

- 
- 

- 
- 

- 
- 

- 
- 

董
事
 

能
率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黃
立
安
 

- 
- 

- 
- 

- 
- 

14
 

74
 

0.
0%

 
0.

1%
 

- 
- 

- 
- 

- 
- 

- 
- 

- 
- 

- 

董
事
 

云
辰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楊
潮
鈺
 

- 
- 

- 
- 

- 
- 

14
 

12
2 

0.
0%

 
0.

1%
 

- 
- 

- 
- 

- 
- 

- 
- 

- 
- 

- 

獨
立
董
事
 

王
玠
琛
 

- 
- 

- 
- 

- 
26

0 
39

4 
45

4 
0.

4%
 

0.
7%

 
- 

- 
- 

- 
- 

- 
- 

- 
- 

- 
- 

獨
立
董
事
 

嚴
維
群
 

- 
- 

- 
- 

- 
-

39
4 

39
4 

0.
4%

 
0.

4%
 

- 
- 

- 
- 

- 
- 

- 
- 

- 
- 

- 

獨
立
董
事
 

鄭
龍
慶
 

- 
- 

- 
- 

- 
-

39
4 

39
4 

0.
4%

 
0.

4%
 

- 
- 

- 
- 

- 
- 

- 
- 

- 
- 

- 

酬
金
合
計
 

0 
0

0
0 

0 
50

1 
1,

26
4 

2,
00

8 
1.

30
%

 
2.

59
%

 
14

,8
52

 
37

,1
16

 
10

8 
10

8 
0 

0 
15

,8
57

0 
16

.7
3%

 
57

.3
4 

%
 

無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依

11
0/

7/
23

董
事
會
決
議
不
參
與
董
事
酬
勞
之
分
派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為
車
馬
費
及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津
貼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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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H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I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董
俊
仁
、

董
俊
毅

、
胡

湘
麒
、

董
烱
熙

、
黃

立
安
、

楊
潮
鈺

、
王

玠
琛
、

嚴
維
群

、
鄭

龍
慶

董
俊
仁
、

董
俊

毅
、

胡
湘
麒
、

董
烱

熙
、

黃
立
安
、

楊
潮

鈺
、

王
玠
琛
、

嚴
維

群
、

鄭
龍

慶

董
烱

熙
、

黃
立

安
、

王
玠

琛
、

嚴
維

群
、

鄭
龍
慶

董
烱

熙
、

黃
立

安
、

王
玠

琛
、

嚴
維

群
、

鄭
龍
慶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楊
潮

鈺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胡
湘

麒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董
俊

仁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董
俊

毅
 

董
俊

仁
、

董
俊

毅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楊

潮
鈺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胡

湘
麒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9
人

9
人

 
9
人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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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111 年；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B)

（註 1） 

獎金及 

特支費等等(C) 
員工酬勞金額(D)（註 2） 

A、B、 C 及 D 等

四項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總經理 胡湘麒 

5,286 13,658 103 103 0 5,544 0 0 11,325 0 5.56 31.59 無 

副總經理 江淑貞 

註 1：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係當年度依員工每月薪資 6%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金額。 

註 2：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之員工酬勞金額係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E

低於 1,000,000 元   

1,000,000 元（含）～ 2,000,000 元（不含） 江淑貞  

2,000,000 元（含）～ 3,500,000 元（不含） 胡湘麒 江淑貞 

3,500,000 元（含）～ 5,000,000 元（不含）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胡湘麒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2 人 2 人 

3.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111 年度；單位：新臺幣仟元；%

經 

理 

人 

職  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  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總 經 理 胡湘麒 

- - - 0% 
副總經理 江淑貞 

協    理 周哲毅 

財會經理 李慧珠 
註：本公司 111 年度為稅前虧損，故擬不估列及分派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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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上櫃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 

111 年度；單位：新臺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

特支費等

(C) 
員工酬勞金額(D)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占稅後純益之

比例（％）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總 經 理 胡湘麒

9,806 18,286 274 274 - 5,544 - - 11,325 - 10.4 36.54 無
副總經理 江淑貞

協 理 周哲毅

財會經理 李慧珠

註：依公司組織架構本公司經理人之適用範圍有四位。 

 (五)分別比較說明最近兩年度支付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占稅後純益比

例之分析及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1.最近兩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

益比例之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職稱 

          110 年          111 年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

酬金總額 
佔稅後純益

之比例% 
酬金總額

佔稅後純益

之比例% 
酬金總額

佔稅後純

益之比例% 
酬金總額 

佔稅後純益

之比例% 

董事酬金 12,569 21.40 53,479 91.05 16,224 16.73 55,590 57.34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 3,543 6.03 27,962 47.61 5,389 5.56 30,630 31.59 

註：110 年酬金總額係股東常會通過後之實際分派金額。 

2.本公司給付酬金之政策，每年依據本公司章程中有關董事酬勞規定發放，考量整體董事會

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公司未來營運及風險胃納，擬具分派建議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並

經董事會決議後，於股東會報告。經理人以該職位於同業市場中的薪資水平、於公司內該

職位的權責範圍，以及對公司營運目標的貢獻度給付酬金。 

3.訂定酬金之程序，除參考公司整體的營運績效，亦參考個人的績效達成率及對公司績效的

貢獻度，而給予合理的報酬。 

4.董事及員工酬勞之提撥，悉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則按比例提撥。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5.本公司股利政策之執行方式，需考量公司營運規劃、未來資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

與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暨確保市場競爭力等相關因素，故與未來風險無關。 

6.本公司獨立董事酬金依110/7/23董事會決議不參與董事酬勞之分派，業務執行費用為車馬

費及各功能性委員津貼。 

-18-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111 年度董事會開會 7 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

率(%)(B/A) 
備註 

董事長 能率國際(股)公司代表人：董俊仁 7 0 100.00% 110/07/15改選連任 

董事 能率國際(股)公司代表人：董俊毅 7 0 100.00% 
110/07/15 改選連任

董事 能率國際(股)公司代表人：胡湘麒 7 0 100.00% 
110/07/15 改選連任

董事 能率國際(股)公司代表人：董烱熙 6 0 85.71% 
110/07/15 改選連任

董事 能率國際(股)公司代表人：黃立安 7 0 100.00% 
110/07/15 改選連任

董事 云辰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楊潮鈺 7 0 100.00% 
新任，110/07/15 改選

獨立董事 嚴維群 7 0 100.00% 
110/07/15 改選連任

獨立董事 鄭龍慶 7 0 100.00% 
110/07/15 改選連任

獨立董事 王玠琛 7 0 100.00% 
110/07/15 改選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

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所列事項： 
董事會期別 / 

日期 
議案內容 

證交法第 14-3 

條所列事項

獨立董事持反對或保

留意見及意見之處理 
決議結果 

第十屆第 9次 

111/06/30 
1.組織重組案 V 無此情形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十屆第 10 次 

111/08/12 

1.本公司之子公司AVY HIGH TECH LIMITED擬對能

率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向華南銀行提供背書保證

案。 

2.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董事酬勞分配案。 

V 無此情形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十屆第 11 次 

111/11/11 

1.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其「內

部控制作業」訂定案。 

2.110 年度集團董事代表人酬金發放案。 

3.110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及年終獎金發放案。

V 無此情形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十屆第 12 次 

112/03/22 

1.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案 

2.擬預先核准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及關係企業向本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非確性服務 

(non-assurance services)事宜 

3.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4.本公司庫藏股減資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V 無此情形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十屆第 13 次 

112/05/10 
1.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設置委任案。 V 無此情形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 

    議事項：無此情形。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

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形。 

-19-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

估內容等資訊及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註：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董事會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

與結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

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

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目前董事會職能應屬健全，並足以因應目前公司治理之需求。 

(二)本公司除了設置薪酬委員會外，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亦有設置審計委員會

以落實公司治理。 

(三)本公司為加強董事進修情形，主動提供相關課程請每位董事於年度內完成進修時數。 

(四)本公司已將各項財務業務等資訊揭露於公司網站，由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

作，並落實發言人制度為對外溝通之橋樑，供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參考相關資訊。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一次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之績效

進行評估。 

包括董事會、

個別董事成員

及功能性委員

會之績效評估 

整體董事會、

個別董事成員

及功能性委員

會之績效評估 

註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 

(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

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

註欄註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

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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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成立審計委員會，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

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

度，審議的事項主要包括：

一、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審核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十二、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十三、審計委員會績效評量自評問卷

●審閱財務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

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評估內部控制系統之有效性

審計委員會評估公司內部控制系統的政策和程序(包括財務、營運、風險管理、法令遵循等

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並審查了公司稽核部門和簽證會計師，以及管理層的定期報告，包括

風險管理與法令遵循。審計委員會認為公司的內部控制系統是有效的，公司已採用必要的

控制機制來監督並糾正違規行為。

●委任簽證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被賦予監督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之職責，以確保財務報表的公正性。

一般而言，除稅務相關服務或特別核准的項目外，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不得提供本公司其他

服務。簽證會計師事務提供的所有服務必需得到審計委員會的核准。

為確保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審計委員會係參照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會計師職業道

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正直、公正客觀及獨立性」之內容制定獨立性評估表，就會計師之獨

立性、專業性及適任性評估，評估是否與本公司互為關係人、互有業務或財務利益關係等

項目。111 年 3 月 24 日第三屆第四次審計委員會及 111 年 3 月 24 日第十屆第三次董事會

審議並通過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及林雅慧會計師均符合獨立性評估標準，

足堪擔任本公司財務及稅務簽證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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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審計委員會於 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6次(Ａ)，審計委員三名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備註 

獨立董事(召集人) 王玠琛 6 0 100% 
110/07/15 

改選連任 

獨立董事 嚴維群 6 0 100% 
110/07/15 

改選連任 

獨立董事 鄭龍慶 6 0 100% 
110/07/15 

改選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

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會 

期別 /日期 
議案內容 

證交法

14-5 

所列

事項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

處理 

第三屆第 7次 

111/06/30 
1 組織重組案。 V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屆第 8次 

111/08/12 

1.本公司之子公司AVY HIGH TECH LIMITED擬對能率

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向華南銀行提供背書保證案。
V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屆第 9次 

111/11/11 

1.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其「內

部控制作業」訂定案。 
V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屆第 10 次 

112/03/22 

1.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其獨立性評估。 

2.擬預先核准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及關係企業向本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非確性服務 (non-assurance 

services)事宜。 

3.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4.本公司庫藏股減資相關事宜。 

V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照案通過 

第三屆第 11 次 

112/04/19 

1.配合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工作調整，擬更

換簽證會計師。 

2.本公司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V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

事項：無此情形。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

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形。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

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1.稽核主管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向獨立董事提報稽核報告。 

  2.稽核主管列席董事會進行稽核業務報告。 

  3.獨立董事認為必要時得與會計師聯絡就財務狀況進行溝通。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

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

獨立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
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責，故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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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V 
本

公
尚

未
訂

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未
來

將
視

實
際

需
要

適
時

辦

理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V V V V 

(一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制

度
及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以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或

糾
紛

，
若

涉
及

法
律

問
題

，
則

由
法

律
顧

問
處

理
。

 

(二
)本

公
司

對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持
股

百
分

之
十

以
上

股
東

之
股

權
變

動
均

隨
時

注
意

掌
握

，
每

月
依

規
定

輸
入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資

訊
申

報
網

站
公

開
揭

露
。

(三
)本

公
司

依
據

「
對

子
公

司
監

理
作

業
辦

法
」、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作

業
程

序
」、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
及
「

取
得

或
處

份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
等

內
控

辦
法
，

建
立

相
關

風
險

控
管

機
制

。
 

(四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法

」
建

立
行

為
規

範
及

風
險

控
管
。
並

對
內

部
人

宣
導

應
遵

守
內

部
人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V 
(一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多
元

化
政

策
，
除

考
量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文
化

等
基

本
條

件
外
，
董

事
會

成
員

具
備

不
同

核
心

能
力
，
執

行
職

務
所

須
之

知
識

及
素

養
(註

2)
。

本
公

司
具

員
工

身
份

之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占
比

為
44

%、
獨

立
董

事
占

比
為

3
3%
；
二

位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未

超
過

八
年
，
一

位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未

超
過

五
年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依

學
經

歷
、
專

業
知

識
及

相
關

領
域

，
已

落
實

多
元

政
策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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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V V 

V 
(二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未
來

將
視

公
司

營
運

需
求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三
)本

公
司

已
於

10
9
年

11
月

12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至
少

每
年

執
行

一

次
內

部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
並

於
次

一
年

度
第

一

季
結

束
前

完
成
。
11

1
年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
註

3
)

於
11

2
年

3
月

22
日

提
報

董
事

會
報

告
。

 

(四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每

年
評

估
所

屬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除

要
求

簽
證

會
計

師
提

供

「
超

然
獨

立
聲

明
書

」
外

，
並

依
註

4
之

標
準

進

行
評

估
。

經
確

認
會

計
師

與
本

公
司

除
簽

證
及

財

稅
案

件
之

費
用

外
，

無
其

他
之

財
務

利
益

及
業

務

關
係

，
會

計
師

家
庭

成
員

亦
不

違
反

獨
立

性
要

求

後
，
最

近
一

年
度

評
估

結
果

業
經

11
1
年

3
月

2
4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討
論

通
過

後
，

並
提

報
11

1
年

3

月
24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對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評
估

。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V 
 

本
公

司
經

11
2
年

5
月

10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委
任

周
哲

毅
協

理
擔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並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
周

哲
毅

協
理

已
具

備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從

事
財

會
之

主
管

職
務

經
驗

達
三

年
以

上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主
要

職
責

為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等
。
其

11
1

年
度

進
修

情
形

如
註

5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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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V 
本

公
司

與
所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建
立

透
明

、
有

效
的

多
向

溝
通

管
道

，
瞭

解
其

關
切

的
議

題
及

需
求

並
即

時
回

應
，

同
時

作
為

擬
訂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與
相

關
計

劃

的
重

要
參

考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投
資

者
關

係
專

區
，

維
持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間

之
良

好
溝

通
。

利
害

關
係

人
如

有
需

要
亦

得

以
電

話
、

書
信

、
傳

真
及

電
子

郵
件

等
方

式
與

本
公

司

發
言

人
聯

絡
。

 

無
差

異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V 
本

公
司

已
委

任
「

群
益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無
差

異
 

七
、

資
訊

公
開

 

（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V V V 

(一
)本

公
司

已
將

各
項

財
務

業
務

等
資

訊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ht
tp

:/
/w

ww
.a

vy
.c

om
.t

w。
 

(二
)本

公
司

由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工

作
，

並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為
對

外
溝

通
之

橋
樑

，

若
舉

辦
法

人
說

明
會

，
資

訊
均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

(三
)本

公
司

依
法

規
定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三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並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完
成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請
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申

報

內
容

（
網

址
ht

tp
s:

//
mo

ps
.t

ws
e.

co
m.

tw
/）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V 
 

(一
)投

資
者

關
係

：
由

發
言

人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或

糾
紛

 
等

問
題

。
 

(二
)供

應
商

關
係

：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之
間

一
向

維
繫

良
好

關
係

。
 

(三
)董

事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董
事

參
與

相
關

進
修

課
程

請
參

閱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四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依
法

訂
定

各
種

內
部

規
章

，
進

行
各

種
風

險
管

理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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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及
評
估
。
 

(五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有
專
職
單
位
負
責
，
執

行
情
形
良
好
。
 

(六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於
董
事
任
期
內
就
其
執
行
業
務
範
圍
法
應
負
之
賠

償
責
任
為
其
投
保
責
任
保
險
，
以
降
低
並
分
散
董

事
因
錯
誤
或
疏
失
行
為
而
造
成
公
司
股
東
重
大
損

害
之
風
險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
一
)本

公
司
已
將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內
部
績
效
評
估
程
序
及
執
行
情
形
詳
實
揭
露
於
公
司
年
報
。
 

  
 (
二
)公

司
預
計
於
11
2年

12
月
31
日
前
將
獨
立
董
事
與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
會
計
師
之
單
獨
溝
通
情
形
就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及
財
務
業
務
狀
況
進
行
溝
通
之

方
式
、
事
項
及
結
果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公
司
將
持
續
提
升
資
訊
透
明
度
，
以
提
供
投
資
人
更
多
資
訊
。
 

註
1：

子
公
司
能
率
網
通
及

I
KK
A-
KY

之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請
參
閱
該
公
司
年
報
。
 

註
2：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專
業
背
景
與
知
識
技
能
 

多
元

化

 
 
 核

心

姓
名

 

基
本

組
成

 
專

業
背

景
與

知
識

技
能

 

國
籍

 
性

別
 

年
齡

 
會

計
財

務
稅

務

分
析

能
力

 

營
運

判
斷

能

力
 

經
營

管
理

能
力

 
危

機
處

理
能

力
產

業
 

知
識

 
國

際
市

場
觀

領
導

 

能
力

 

決
策

 

能
力

 

董
 

事
 

董
俊

仁
 

中 華 民 國

男
 

5
0
~6
0
歲
 

 
 

v
 

v
 

v
 

v
 

v
 

v
 

v
 

董
俊

毅
 

男
 

5
0
~6
0
歲

 
 

 
v
 

v
 

v
 

v
 

v
 

v
 

v
 

胡
湘

麒
 

男
 

6
0
~7
0
歲

 
 

 
v
 

v
 

v
 

v
 

v
 

v
 

v
 

董
烱

熙
 

男
 

8
0
~9
0
歲

 
 

 
v
 

v
 

v
 

v
 

v
 

v
 

v
 

黃
立

安
 

男
 

4
0
~5
0
歲

 
 

 
v
 

v
 

v
 

v
 

v
 

v
 

v
 

楊
朝

鈺
 

男
 

6
0
~7
0
歲

 
 

 
v
 

v
 

v
 

v
 

v
 

v
 

v
 

獨
 

立
 

董
 

事
 

王
玠

琛
 

男
 

7
0
~8
0
歲

 
v
 

v
 

v
 

v
 

v
 

v
 

v
 

v
 

嚴
維

群
 

男
 

6
0
~7
0
歲

 
v
 

v
 

v
 

v
 

v
 

v
 

v
 

v
 

鄭
龍

慶
 

男
 

3
0
~4
0
歲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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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評
估
範
圍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結
果
 

平
均
分
數
 

董
事
會
整
體
績
效
評
估
 

1.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2.
提
升
董
事
會
決
策
品
質
 

3.
董
事
會
組
成
與
結
構
 

4.
董
事
之
選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5.
內
部
控
制
 

4.
8 

4.
8 

4.
8 

4.
7 

4.
8 

董
事
會
成
員
整
體
績
效
評
估
 

1.
公
司
目
標
與
任
務
之
掌
握
 

2.
董
事
職
責
認
知
 

3.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4.
內
部
關
係
經
營
與
溝
通
 

5.
董
事
之
專
業
及
持
續
進
修
 

6.
內
部
控
制
 

4.
6 

4.
8 

4.
7 

4.
8 

4.
6 

4.
8 

功
能
性
委
員
 

審
計
委
員
會
整
體
績
效
評
估
 

1.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2.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責
認
知
 

3.
提
升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決
策
品
質
 

4.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組
成
及
成
員
選
任
 

5.
內
部
控
制
 

4.
5 

4.
3 

4.
6 

4.
3 

4.
6 

功
能
性
委
員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整
體
績
效
評
估

 

1.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2.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責
認
知
 

3.
提
升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決
策
品
質
 

4.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組
成
及
成
員
選
任
 

4.
6 

4.
6 

4.
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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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評
估
標
準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結
果
 

是
否
符
合

獨
立
性
 

1.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開
始
簽
證

前
兩
年
或
卸
任
一
年
內
是
否
在
本
公
司
服
務
。
 

否
 

是
 

2.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握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
 

否
 

是
 

3.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金
錢
借
貸
之
情
事
。
 

否
 

是
 

4.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共
同
投
資
或
分
享
利
益
之
關
係
。
 

否
 

是
 

5.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擔
任

公
司
董
監
事
、
經
理
人
或
重
大
影
響
職
務
及
利
益
衝

突
之

情
形

。
否

 
是
 

6.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擔
任

涉
及
本
公
司
制
定
決
策
之
管
理
職
能
。
 

否
 

是
 

7.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之
管

理
階

層
人

員
有

配
偶

、
直

系
血

親
、

直
系

姻
親

、
或

四
親

等
內
旁
系
血
親
之
關
係
。
 

否
 

是
 

8.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直
接

或
間
接
暗
示
某
種
關
係
或
以
利
誘
方
式
延
攬
業
務
。
 

否
 

是
 

9.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對
外

收
取
與
本
公
司
任
何
業
務
有
關
之
佣
金
。
 

否
 

是
 

10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是
否
訴

訟
或
主
管
機
關
糾
正
案
件
。
 

否
 

是
 

11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未
連
續

簽
證
服
務
達
七
年
。
 

否
 

是
 

12
.每

年
取
得
會
計
師
出
具
之
獨
立

聲
明
。
 

是
 

是
 

註
5：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11
1
年
度
進
修
情
形
如

下
：
 

進
修
日
期
 

起
~訖

 
主

辦
單

位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當
年
度
進
修

總
時
數
 

11
1/
3/

23
~1
11

/3
/2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內

線
交

易
法

律
責
任

及
案
例
探

討
 

3
 

2
1
 

11
1/
3/

23
~1
11

/3
/2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從

中
道

談
永

續
治
理

與
財
務
揭

露
 

3
 

11
1/
7/

21
~1
11

/7
/2
1 

會
計
師
全
聯

會
 

如
何

落
實
防

制
洗
錢

工
作
 

3
 

11
1/
10

/1
7~
11

1/
10
/1

7 
會
計
師
全
聯

會
 

長
照

設
立
與

相
關
財

稅
 

3
 

11
1/
12

/7
~1
11

/1
2/
7 

會
計
師
全
聯
會

 
台

商
大

陸
經

營
面
臨

風
險
 

3
 

11
1/
12

/1
2~
11

1/
12
/1

2 
會
計
師
全
聯
會

投
資
公
司
稅
務
問
題
實
務
 

3
 

11
2/
4/

27
~1
12

/4
/2
7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行
動
方

案
宣
導
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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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報酬委員會，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為協助董事會健全董事、經理人之績效薪酬制度，落實公司治理，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依薪酬委員會組織

規程選任具有專業資格人士擔任本屆薪酬委員會委員。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112 年 4 月 15 日

條件

身分別 姓名
(註 3)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2) 獨立性情形(註 3)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召集人 

獨立董事 
王玠琛 

1.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公司
業務所需之相關經驗並兼備豐富執
行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
理經驗。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
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
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1 

獨立董事 嚴維群 

1.具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商務相
關經驗並兼備豐富執行業務所需知
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理經驗。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
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
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0 

獨立董事 鄭龍慶 

1.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公司
業務所需之相關經驗並兼備豐富執
行業務所需知識技能素養及經營管
理經驗。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年未有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
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
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0 

註 1：請於表格內具體敘明各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相關工作年資、專業資格與經驗及獨立性情形，如為獨立

董事者，敘明參閱八頁附表一董事資料(一)相關內容。身分別請填列係為獨立董事或其他(若為召集人，

請加註記)。
註 2：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與經驗。

註 3：符合獨立性情形：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

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

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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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酬委員會之職責，係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本公司董事、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並向董

事會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之參考，目前正常運作中。 

3.運作情形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本屆委員任期：110 年 7 月 15 日至 113 年 7月 14 日，111 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4次(Ａ)，委員資格及

出席情形如下：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

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註) 

備註 

獨立董事

(召集人)
王玠琛 4 0 100%

110/07/15 

改選連任

獨立董事 嚴維群 4 0 100%
110/07/15 

改選連任

獨立董事 鄭龍慶 4 0 100%
110/07/15 

改選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形。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

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

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在職

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4.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資訊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最近一年開會、檢討與評估本公司薪資報酬資訊如下: 

薪資報酬 

委員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

員會意見之處理 

111/03/24 本公司 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案 
委員會全體成

員同意通過 

提報董事會由全體

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111/08/12 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董事酬勞分配案 
委員會全體成

員同意通過 

提報董事會由全體

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111/11/11 
1.110 年度集團董事代表人酬金發放案 

2.110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及年終獎金發放案 

委員會全體成

員同意通過 

提報董事會由全體

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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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V 
公

司
尚

未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本

公
司

為
實

踐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並
促

進
經

濟
、

社

會
與

環
境

生
態

之
平

衡
及

永
續

發
展

已
訂

定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
由

財
務

行
政

部
兼

職

運
作

推
行

，
以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
促

進
發

展
永

續

環
境

，
並

維
護

社
會

公
益

。
 

未
來

將
適

時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管

理
方

針
、

策
略

與

目
標

制
定

、
檢

討
措

施
等

。
 

未
來

將
評

估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及
適

時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管

理
方

針
、
策

略
與

目
標

制
定
、
檢

討
措

施
等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V
 

 
本

公
司

就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重

要
議

題
之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訂
定

重
大

主
題

並
依

據

評
估

後
之

風
險

，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如

下
：

 

(一
)環

境
議

題
：

 

1.
收

集
與

評
估

營
運

活
動

對
自

然
環

境
所

造
成

影

響
之

充
分

且
及

時
之

資
訊

。
  

2.
建

立
可

衡
量

之
目

標
，

並
定

期
檢

討
該

等
目

標

之
持

續
性

及
相

關
性

。
  

3.
定

期
檢

討
環

境
永

續
宗

旨
或

目
標

之
進

展
。

 

(二
)社

會
議

題
：

 

1.
遵

守
相

關
勞

動
法

規
，
保

障
員

工
之

合
法

權
益
。

2.
尊

重
國

際
公

認
之

基
本

勞
動

人
權

原
則

，
不

得

有
危

害
勞

工
基

本
權

利
之

情
事

。
公

司
之

人
力

資
源

政
策

應
尊

重
基

本
勞

動
人

權
保

障
原

則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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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建
立

適
當

之
管

理
方

法
與

程
序

。
 

3.
依

政
府

法
規

與
產

業
之

相
關

規
範

，
確

保
產

品

與
服

務
品

質
。

並
遵

循
政

府
法

規
與

相
關

國
際

準
則

，
不

得
有

欺
騙

、
誤

導
、

詐
欺

或
任

何
其

他
破

壞
消

費
者

信
任

、
損

害
消

費
者

權
益

之
行

為
。

 

(三
)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

 

1.
將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納
入

公
司

之
營

運
活

動
與

發

展
方

向
。

  

2.
提

出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使

命
、

願
景

或
價

值
，

制

定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聲

明
。

 

3.
確

保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相

關
資

訊
揭

露
，

並
隨

時

檢
討

其
實

施
成

效
及

持
續

改
進

，
確

保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之

落
實

。
  

三
、

環
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V 
(一

)
本

公
司

已
取

得
並

通
過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IS
O
 

14
0
01

之
認

證
，

最
新

證
書

效
期

自

20
2
3/

1
/3

0~
2
02

6/
1
/2

6
。

依
循

環
境

管
理

方
針

：
防

止
地

球
暖

化
、

保
護

自
然

資
源

、

降
低

有
害

物
質

風
險

為
主

軸
，
追

求
環

境
永

續
經

營
，
並

設
定

管
理

C
O
2
 排

放
量
、
降

低

廢
棄

物
量
、
綠

色
採

購
，
為

環
境

經
營

管
理

的
短

中
期

績
效

指
標
。
並

隨
時

檢
討

其
執

行

成
效

，
持

續
改

進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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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V V

(二
)本

公
司
制
訂
「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計
畫
」，

指

定
由
安
衛
管
理
單
位
為
專
責
推
動
部
門
；
並

購
置
燒
結
爐
進
行
汰
換
舊
設
備
，
除
提
高
生

產
效
能
外
，
亦
能
減
少
氣
體
排
放
量
及
節
能

效
益
。
為
響
應
環
保
、
推

動
永
續
，
一
直
以

來
持
續
推
動

e
化
作
業
以
降
低
紙
張
用
量
，

及
加
強
宣
導
施
行
資
源
分
類
及
回
收
，
來
降

低
對
環
境
負
荷
之
衝
擊
，
並
持
續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例
如
鼓
勵
員
工

自
行
攜
帶
杯
具
、
便
當
盒
及
環
保
筷
，
減
少

使
用
紙
餐
盒
；
信
封
、
牛
皮
紙
袋
重
複
使

用
，
並
作
為
內
部
公
文
傳
遞
袋
。
為
避
免
碳

粉
盒
丟
棄
造
成
環
境
污
染
及
資
源
浪
費
，
影

印
機
或
印
表
機
使
用
過
後
之
碳
粉
盒
均
交

由
原
廠
商
回
收
處
理
，
並
採
用
環
保
碳
粉
。

(三
)本

公
司
相
當
注
重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議
題
，
日

常
辦
公
環
境
除
鼓
勵
資
源
重
複
利
用
，
例
如

導
入
政
府
公
文
電
子
交
換
機
制
，
使
得
收
發

文
作
業
更
為
便
捷
，
節
省
公
文
傳
遞
時
間
、

紙
本
作
業
及
郵
資
成
本
。
文
書
用
紙
儘
量
雙

面
使
用
，
影
印
機
旁
設
置
資
源
回
收
架
，
回

收
紙
張
再
利
用
，
大
量
減
少
紙
張
耗
用
等
資

源
。
另
辦
公
室
推
行
夏
日
空
調
溫
度
設
定

26

度
、
照
明
採
用
節
能
 
LE
D
 T
8
燈
具
設
定
午

休
及
下
班
關
燈
機
制
，
以
減
少
電
力
能
源
消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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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V 

耗
，

減
緩

地
球

暖
化

。
 

(四
)
本

公
司

定
時

就
用

水
量
、
用

電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量

進
行

控
管
。
另

評
估

辦
理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盤

查
作

業
，
設

定
減

量
目

標
及

策
略
，
以

減
輕

營
運

對
環

境
帶

來
的

衝
擊
，
注

意
環

境

及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
對

循
環

經
濟
、
再

生
能

源
及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盡
一

己
之

貢
獻

。
 
 

無
差

異
 

四
、

社
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V
 

V
 

(一
)本

公
司

依
「

勞
動

基
準

法
」

及
相

關
法

令
訂

定
內

部
各

項
管

理
辦

法
及

程
序
，
另

訂
有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以
保

障
員

工
、
客

戶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基
本

人
權

，
並

維
護

社

會
公

益
。

 

(二
)本

公
司

設
置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提

供
員

工
三

節
、

生
日

、
旅

遊
、

結
婚

、
生

育
等

各
項

福

利
，

並
依

據
「

勞
動

基
準

法
」

訂
定

工
作

時

間
、

休
假

等
管

理
辦

法
。

員
工

薪
酬

政
策

係

依
據

個
人

能
力

、
對

公
司

貢
獻

度
、

績
效

表

現
、

具
競

爭
性

及
考

量
公

司
未

來
營

運
風

險

後
決

定
。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章
程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公

司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對
董

事
及

員
工

酬

勞
分

派
。

董
事

酬
勞

不
高

於
1
.5

%；
員

工
酬

勞
不

低
於

8%
且

不
高

於
12

%。
 

  
  

員
工

酬
勞

配
發

股
票

或
現

金
時

，
發

放
對

象

除
本

公
司

員
工

外
，

得
包

括
符

合
ㄧ

定
條

件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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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五
）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V
 

V
 

V
 

V
 

之
控
制
或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相
關
辦
法
授
權

董
事
會
製
訂
之
。
 

(三
)本

公
司
鑒
於
工
作
環
境
與
員
工
人
身
安
全
保

護
措
施
之
重
要
性
，
建
立
完
善
的

I
SO
14
0
01

管
理
體
系
，
I
SO
1
40
0
1
最
新
證
書
效
期
自

2
02
3/
1
/3
0
~2
02
6
/1
/
26
。
為
防
範
工
安
事
故

發
生
、
提
供
友
善
工
作
環
境
、
保
障
員
工
安

全
，
本
公
司
每
年
實
施
消
防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及
每
二
個
月
一
次
環
境
消
毒
，
11
1
年
無
工

安
事
故
發
生
。
另
為
員
工
投
保
團
體
保
險
及

不
定
期
舉
辦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健
康
講
座
及

有
助
身
心
發
展
等
活
動
，
以
創
造
優
質
的
工

作
環
境
。
 

(四
)本

公
司
依
工
作
職
能
需
要
，
不
定
期
安
排
員

工
專
職
進
修
與
訓
練
。
並
提
供
完
整
且
多
元

的
資
源
，
協
助
同
仁
持
續
精
進
與
增
加
專
業

知
識
。
建
構
完
整
而
多
元
化
的
職
涯
發
展
是

本
公
持
續
努
力
的
方
向
。
 

(五
)為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均
依

規
定
處
理
。
公
司
人
員
於
執
行
業
務
時
，
應

遵
循
智
慧
財
產
相
關
法
規
，
依
照
適
用
的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規
範
商
業
活
動
、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誠
信
經
營
。

(六
)公

司
目
前
已
將
永
續
發
展
管
理
之
概
念
及
管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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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理
指

標
，

將
社

會
責

任
、

環
境

責
任

及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方
面

的
要

求
，

導
入

於
本

公
司

合

作
供

應
商

中
，

以
建

立
優

質
之

供
應

鏈
管

理

體
系

。
 

無
差

異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V 

公
司

目
前

尚
未

編
製

，
未

來
將

考
慮

國
際

趨
勢

與

市
場

變
化

而
做

適
時

編
製

。
 

公
司

評
估

規
劃

中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守
則
。
公

司
考

量
現

況
及

法
令

規
定
，
目

前
採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加
以

落
實
，
加

強
企

業
倫

理
教

育
訓

練
及

宣
導

等
措

施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運
作

實
踐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
一

)
本

公
司

對
於

工
安
、
環

保
及

安
全

衛
生

等
領

域
相

當
重

視
，
已

取
得

IS
O1

40
01

的
證

書
外
，
公

司
會

定
期

針
對

廠
區

內
之

空
氣
、
噪

音
、
及

能
源

使
用

等
作

相
關

監
測

，
如

果
有

超
過

標
準

值
，

會
立

即
進

行
改

善
計

劃
。

 

(
二

)
本

公
司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並

已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實

施
退

休
金

制
度
、
辦

理
各

項
員

工
訓

練
課

程
及

員
工

團
體

保
險
、
不

定
期

安
排

健
康

檢
查

等
，

重
視

勞
工

和
諧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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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一
)
人

權
方

面
：

有
關

維
護

員
工

人
權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之
規

定
執

行
。

 

(二
)其

他
社

會
責

任
：
本

公
司

不
定

期
捐

款
、
參

與
慈

善
團

體
相

關
活

動
，
及

重
視

敦
親

睦
鄰

於
需

要
時

給
予

適
當

協
助
，
以

促
進

公
司

與
社

區
之

和
諧
及

發
展

。
為

響
應

政
府

綠
色

金
融

行
動

方
案

2.
0
及

3.
0，

與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攜

手
執

行
「

綠
色

定
期

存
款

專
案

」
，

相
關

綠
色

存
款

資
金

目
前

用
於

投
入

再
生

能
源

產
業

發
展

，
包

括
如

太
陽

能
電

廠
融

資
、

風
力

發
電

、
漁

電
共

生
等

項
目

，
積

極
落

實
企

業
責

任
及

永
續

發
展

。
 

(三
)在

公
益

方
面
：
2
02

2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再

度
捲

土
重

來
，
社

福
團

體
也

遭
受

嚴
重

衝
擊
，
公

司
致

力
落

實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贊

助
鉅

亨
20

2
2愛

心
專

案
啟

動
「

希
望

列
車

」，
溫

暖
送

愛
環

繞
全

台
北

部
、

中
部

、
南

部
、

東
部

，
主

要
關

懷
之

受
贈

對
象

為
華

光
社

福
基

金
會

、
台

中
育

嬰
院

、
桃

園
安

康
啟

智
教

養
院
、
屏

東
迦

南
身

心
障

礙
養

護
院
、
台

東
牧

心
智

能
發

展
中

心
。
由

於
先

天
因

素
影

響
，
喜

憨
兒

提
早

老
化

的
速

度
是

一
般

人
的

兩
倍
，
且
容

易
併

發
腦

性
麻

痺
、
癲

癇
、
精

神
障

礙
等

其
他

疾
病
。
加

上
台

灣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腳

步
越

來
越

快
，
一

旦
主

要
照

護
者

離
世
，
這

群
長

不
大

的
孩

童
們

，

將
會

陷
入

困
境
。
許

多
社

福
機

構
協

助
讓

這
群

身
心

障
礙

者
不

論
從

嬰
兒

到
老

年
，
都

能
夠

安
養

終
老
，
但

面
臨

著
服

務
模

式
與

設
備

老
化

問
題
，
逐

漸
無

法
跟

上
照

護
需

求
。

藉
由

愛
心

贊
助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點
燃

希
望

之
光

，
收

容
身

心
障

礙
童

，
為

弱
勢

族
群

盡
棉

薄
之

力
。

 

(四
)在

環
保

方
面
：
響

應
資

源
環

保
再

利
用

的
概

念
，
關

注
人

類
與

環
境

的
觀

念
連

結
、
達

成
「

我
們

只
有

一
個

地
球

」、
「

人
類

與
環

境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共

同
體

」
的

共
識
，
於

公
司

內
部

設
置

分
類

垃
圾

桶
，
資

源
回

收
減

少
垃

圾
量
，
延

續
物

命
再

利
用
，
並

宣
導

節
約

用
水

用
電
、
中

午
關

燈
節

能
減

碳
等

措
施
，
減

少
「

碳
足

跡
」
降

低
溫

室
效

應
。
期

望
讓

地
球

少
些

破
壞
、
多

些
降

溫
，
小

小
動

作
發

揮
保

護
地

球
大

大
的

力
量
。
而

我
們

身
為

台
灣

環
境

的
一

份
子

，
也

應
要

負
起

企
業

責
任

，
一

同
守

護
台

灣
的

環
境

。
 

(五
)公

司
已

加
入

集
保

結
算

所
之
「

股
務

事
務

電
子

通
知

平
台

」，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20

50
淨

零
排

放
政

策
，
呼

應
全

球
減

碳
趨

勢
，
展

現
企

業
數

位
化

決
心

。
 

註
：

子
公

司
能

率
網

通
及

IK
KA

-K
Y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請
參

閱
該

公
司

年
報

。

(六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1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

不
適

用
。

 

1-
1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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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V
 

V V 

(一
)本

公
司
尚
未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二
)本

公
司
秉
持
誠
信
原
則
，
穩
健
正
派
經
營
，
不
從

事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加
強
相
關
防
範
措
施
。
 

(三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及
公
司
內
部
各
管
理
階
層
會
議
中

積
極
宣
導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基
本
精
神
，
以
加
強

廉
潔
自
律
。
於
員
工
到
職
時
進
行
宣
導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理
念
，
並
逐
步
規
劃
將
誠
信
經
營
納
入
政

策
中
，
設
立
明
確
有
效
之
獎
懲
及
申
訴
制
度
。
 

公
司
將
評
估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公
司
將
評
估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無
差
異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V
 

V
 

V 

(一
)公

司
商
業
活
動
，
由
業
務
部
進
行
往
來
客
戶
審
查

評
等
，
必
要
時
由
法
律
顧
問
審
查
簽
立
之
合
約
條

款
，
以
避
免
與
有
不
誠
信

行
為
紀
錄
者
進
行
交
易
。

(二
)本

公
司
尚
未
設
置
誠

信
經
營
專
（
兼
）
職
單
位

，

未
來
將
視
治
理
情
況
設
置
專
責
單
位
。
 

(三
)公

司
提
供
暢
通
之
溝
通
管
道
與
申
訴
制
度
，
員
工

可
透
過
多
重
管
道
與
各
管
理
階
層
及
人
力
資
源
單

位
反
應
。
 

無
差
異
 

公
司
將
評
估
設
置
推
動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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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V V 

(四
)公

司
建
立
之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之
執
行

情
形
，
由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依
計
畫
進
行
查
核
作

業
，
並
至
少
每
季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此
外
本
公
司

亦
遵
循
「
公
司
法
」
及
「
證
券
交
易
法
」
等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範
，
由
會
計
師
負
責
相
關
會
計
表
冊
之

查
核
簽
證
。
 

(五
)公

司
於
員
工
到
職
時
宣
導
誠
信
經
營
理
念
及
作
業

指
南
，
落
實
於
每
位
員
工
日
常
生
活
。
財
會
稽
核

主
管
每
年
參
加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也
會
選
擇
相

關
課
程
，
以
達
其
成
效
。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V 

V
 

V
 

公
司
尚
未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員
工
可
透
過

多
重
管
道
與
各
管
理
階
層
及
人
力
資
源
單
位
，
反
應
任

何
不
法
或
不
道
德
情
事
之
通
報
。
 

本
公
司
尚
未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若
有
檢
舉
事
件
將
檢
舉
案
件
受
理
、
調
查
過
程
及

調
查
結
果
製
成
紀
錄
予
以
保
存
，
無
論
是
調
查
期
間
或

調
查
完
成
，
皆
依
保
密
機
制
原
則
程
序
處
理
。
 

公
司
對
檢
舉
人
身
分
及
檢
舉
內
容
確
實
保
密
，
以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會
遭
受
不
當
之
處
置
。
 

公
司
評
估
中
 

公
司
評
估
中
 

無
差
異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V
 

本
公
司
透
過
年
報
揭
露
本
公
司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之
相
關

資
訊
，
期
能
透
過
多
方
管
道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責
。
 

公
司
評
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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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發生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因應資訊揭露評鑑要求，本公司特別揭露如下) 

(一)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方法及年限：

1.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

2.後續成本只有在與該項目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集團，且該項目之成

本能可靠衡量時，才包括在資產之帳面金額或認列為一項單獨資產。被重置部分之

帳面金額應除列。所有其他維修費用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損益。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不提折舊外，其他按估計耐用

年限以直線法計提折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各項組成若屬重大，則單獨提列折舊。

4.本集團於每一財務年度結束日對各項資產之殘值、耐用年限及折舊方法進行檢視，

若殘值及耐用年限之預期值與先前之估計不同時，或資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之預

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則自變動發生日起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

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會計估計變動規定處理。各項資產之耐用年限如下：

房屋及建築 2 年~65 年、機器設備 1 年~17 年、運輸設備 2 年~10 年、辦公設備 1
年~16 年、租賃資產 1 年~10 年及其他設備 1 年~20 年。

(二)資產負債評價科目提列方式的評估依據及基礎：

1.本集團非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票據、應收帳款

(含關係人)、其他應收款、短期借款、應付票據、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的帳面金

額係公允價值之合理近似值。

2.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係指非屬按攤銷後成本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本集團對於符合慣例交易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

會計。

(3)本集團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相關交易成本認列於損益，後續按公允

價值衡量，其利益或損失認列於損益。

(4)當收取股利之權利確立，與股利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及股利金額能

可靠衡量時，本集團於損益認列股利收入。

3.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係指原始認列時作一不可撤銷之選擇， 將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工具投資的公允

價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

(2)本集團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

用交易日會計。

(3)本集團於原始認列時按其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按公允價值衡量，

屬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於除列時，先前認列於其他

綜合損益之累積利益或損失後續不得重分類至損益，轉列至保留盈餘項下。當

收取股利之權利確立，與股利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及股利金額能可

靠衡量時，本集團於損益認列股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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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係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1)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

(1-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

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2)本集團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3)本集團於原始認列時按其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採有效利息法按攤

銷程序於流通期間內認列利息收入，及認列減損損失，並於除列時，將其利益

或損失認列於損益。

(4)本集團持有不符合約當現金之定期存款，因持有期間短，折現之影響不重大，

係以投資金額衡量。

-284-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若影響重大者應說明

未來因應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差異

金額 變動比率(%)

流動資產 9,970,894 8,840,551 (1,130,343) (11.3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093,364 2,974,593 (118,771) (3.84)
無形資產 139,965 165,854 25,889 18.50 
其他資產 2,716,919 3,383,461 666,542 24.53 
資產總額 15,921,142 15,364,459 (556,683) (3.50)
流動負債 5,794,461 5,066,414 (728,047) (12.56)
非流動負債 2,727,660 2,841,732 114,072 4.18 
負債總額 8,522,121 7,908,146 (613,975) (7.20)
股本 1,699,640 1,699,640 0 0.00 
資本公積 2,584,368 2,596,552 12,184 0.47 
保留盈餘 1,499,247 1,394,903 (104,344) (6.96)
股東權益其他調整項 (575,656) (271,778) 303,878 (52.79)
庫藏股票 (29,773) (29,773) 0 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5,177,826 5,389,544 211,718 4.09 
非控制權益(含共同控制下前手

權益) 
2,221,195 2,066,769 (154,426) (6.95)

權益總計 7,399,021 7,456,313 57,292 0.77 

1.變動原因：(金額變動達 10%以上，且變動金額達當年度資產總額 1%) 

(1)流動資產：主要係應收帳款和存貨減少所致。

(2)其他資產：主要係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使用權資產增加和本年度新增投資性不動

產所致。

(3)流動負債：主要係應付短期票券和應付款項減少所致。

(4)股東權益其他調整項：主要係匯率波動導致國外營運機構兌換差額增減變動所致。

2.資產、負債及權益變動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資產總額、負債總額及權益總額二年度變動比率均未超過20%，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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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1. 財務績效比較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11,848,525 10,518,257 (1,330,268) (11.23)
營業成本 10,020,899 8,914,462 (1,106,437) (11.04)
營業毛利 1,827,626 1,603,795 (223,831) (12.25)
營業費用 1,568,543 1,587,521 18,978 1.21 
營業利益 259,083 16,274 (242,809) (93.7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7,916 160,202 42,286 35.86 
稅前淨利 376,999 176,476 (200,523) (53.19)
所得稅費用 149,361 150,018 657 0.44 
本期淨利 227,638 26,458 (201,180) (88.38)

  1.變動分析：

(1) 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主要係本年度金屬及塑膠事業群、電動工具及粉末金事

業群受市場景氣影響，訂單減少所致。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主要係本年度受匯率波動導致外幣兌換利益增加所致。

(3) 稅前淨利及本期淨利：綜上所述，導致本年度淨利減少。

  2.預期銷售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並未公開111年度之財務預測，故不擬揭露預期銷售數量。

三、現金流量

1.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金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85,386 1,214,895 929,50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66,286 (681,875) (1,148,16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9,893 (396,085) (495,978)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 739,727 86,850 (652,877)

(1)營業活動現金流入增加：主係本期陸續將以往應收款項收回所致。

(2)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減少：主係本期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增加和對子公司之收購

所致。

(3)籌資活動現金流入減少：主係本期收購股權、合併取得及現金增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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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上所述，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

2.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不適用。

3. 未來一年度(112 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合併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

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量

全年現金

流出量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3,502,787 1,056,592 (770,768) 3,788,611 - - 

1.未來一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主要係預計本公司 2023 年營運成長產生現金流入。

(2)投資活動：主要係支付固定資產所產生之現金流出。

(3)融資活動：主要係發放現金股利、償還借款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出。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

無此情形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1.轉投資政策：

本集團轉投資政策主要著重於本業相關事業，亦會視產業狀況及市場動態，決定公

司轉投資計畫。

執行投資計畫時係由本集團相關執行部門遵循內部控制制度「投資循環」及「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辦法，相關投資程序及所依據之辦法或制度會經董事會或股東

會討論通過。。

2.最近年度轉投資事業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單位：新台幣仟元

轉投資公司
最近年度

投資損益
主要營業

獲利或虧損及主要原

因
改善計畫

未來其他

投資計畫

能率亞洲資本

股份有限公司
(20,519) 創業投資業

所投資之股權標的，因

出售或市價評價影響。
不適用 無

佳能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4,201 

數位電子照相

機、光學產品

產業景氣影響，致獲利

下降。

開發 AI 平台、

影像應用和車

用自駕新產品

無

橘焱國際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338 其他餐飲業

餐飲市場回溫、拓展多

間店面增加營收以及

電商業務持續增長。

不適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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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公司
最近年度

投資損益
主要營業

獲利或虧損及主要原

因
改善計畫

未來其他

投資計畫

愛能視股份有

限公司
(10,240) 隱形眼鏡產業 仍然處於營運調整中。

持續開拓新市

場，增加營運。
無

Enertec 
Corporation 

(28) 轉投資業務
所投資之股權標的，因

出售或市價評價影響。
不適用 無

3.未來一年投資計畫：無。

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風險事項

1.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為能有效控管財務風險，維持適當流動性及有效衡量並控制經營風險，在適

當考量經濟環境、外在競爭情況及市場相關風險情況下，針對不同之風險採取不同之控

管策略如下：

(1)匯率風險

本集團其營運據點分布較廣，因此其外銷及外購之公平價值受到多種貨幣將隨市

場匯率波動而改變，主要係美金及人民幣。目前惟持有之外幣資產及負債部位因有適

當之財務操作，故預期不致產生重大之市場風險。之後，因考量許多交易涉及外幣往

來，為能有效控制匯率風險，本集團在於進銷貨時盡量使用相同幣別交易；與客戶報

價時也會將匯率變動所產生的價差一併考量，以達成自然避險原則。本集團與金融機

構也會保持密切且良好關係，隨時蒐集並監測匯率變動，將匯率風險降至最低。

(2)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來自銀行借款。按浮動利率發行之借款使本集團承受現金流量

利率風險，部分風險被按浮動利率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抵銷。按固定利率發行之借

款則使本集團承受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本集團模擬多項方案並分析利率風險，包含考量再融資、現有部位之續約、其他

可採用之融資和避險等，以計算特定利率之變動對損益之影響。就每個模擬方案，所

有貨幣均係採用相同之利率變動。此等模擬方案運用於計息之重大負債部位。

(3)通貨膨脹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111年度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2.95%，係因全球供

應鏈尚未完全紓解且受烏俄戰爭影響導致原物料價格高漲，導致輸入性通膨壓力。111
年度台灣央行採價量並行、漸進緊縮貨幣政策，抑制通膨預期；也隨時因應國際趨勢

，配合調升利率及存款準備率。預見的未來，估計通貨膨脹情形對本公司無重大影響

。

2.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

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有關各項投資事宜，本集團均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2)有關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他人事宜，本集團均依「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資金貸與

他人作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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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集團內之公司向銀行借款提供背書保證及貸與資金，該事宜並無產生獲利或虧損情

事，另本公司及子公司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3.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在金屬加工產品及塑膠製品方面，研發團隊向來秉持掌握先進技術、創造競爭優勢

為原則，並不斷提昇製程能力，增加生產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積極導入日本技術

專利，將塑膠成形與金屬結合之技術應用於金屬CNC製程，以金屬外觀加上塑膠內構之

構造，輔以更多樣化的高光度3D表面處理工藝，不但能滿足客戶漸趨複雜的設計需求，

更能突出商品獨特性，同時更具備價格及市場競爭力。

在電動工具及粉末冶金方面，針對現有馬達傳動器齒輪箱產品線，再提昇研發能力

及上下游垂直整合之能力，以期以更完整、更齊全之電動工具機產品線項目，提供客戶

一次購足之銷售服務能力，提升專業產品加值行銷國際化之企業形象，同時經營新興市

場與強化業務開發能力。

在精密塑膠射出產品方面，朝汽車零組件之產品發展，並逐步增加汽機車零組件產

品之營收比重，提供多元化之產品服務項目，為因應汽車的自動駕駛化的潮流，也期待

往車用零件的電子控制相關的高附加價值零件進行發展。

4.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辦理，並隨時密切注意國內外重要政策

及法律變動，適時規劃因應，預期未來尚不致因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使公司財

務業務受到重大不利之影響。

5.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3C產品主流方向，隨著主要品牌所引領的趨勢，超薄型、高精密度質感等帶領下，

不斷的提升研發能力及生產設備，滿足顧客需求，與各品牌製造商密切結合，並提供給

客戶全方位之服務，保持競爭的優勢，創造雙贏的局面。為追求股東之獲利極大化，提

出以下提昇公司業績及增加公司獲利以持續維持隱健的財務結構之措施。

(1)生產製程效率及良率提升，維持競爭優勢。

(2)加速開發未來生產的主力產品，因應價格趨勢。

(3)擴展現有客戶以外的商機，降低依賴風險。

(4)轉投資相關製程技術整合，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

(5)積極與策略性夥伴共謀結合發展之方向與契機。

6.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集團最近一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發生因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造成危機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企業形象，並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之規定，若有影響企業形象或違反

法令之情事，將組成專案小組擬定因應對策。

7.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集團最近一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進行併購計畫。若有進行併購之計畫

時，將審慎評估及考量併購整體綜效，以維護股東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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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致力於維持企業形象，並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之規定，若有影響企業

形象或違反法令之情事，將組成專案小組擬定因應對策。截至刊印日止。未發生響影企

業形象之情事。

9.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

本集團對各主要進貨項目除因品質獨特因素及客戶認證之供應商外，均避免單一

供應商來源。整體而言，本集團生產所需之主要原料，均有眾多供應商可供貨，且會

對各家供應廠商進行價格比較、產品品質分析及與新廠商洽談，以調控進貨集中之風

險。

(2)銷貨

本公司之進貨來源分散，110年度及111年度並無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

商，且無集中單一供應商之情況，本公司與各供應商往來關係良好，在長期穩定之合

作關係下，以確保原物料供貨來源之穩定性。

另本公司110年度及111年度並無佔該期間銷貨淨額10%以上之客戶合計營收淨額

，且並未有單一客戶佔當期營收30%以上之情事，故應無銷貨集中之情事。本公司除

積極與既有客戶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外，並致力於開發新客戶及新業務，以擴展營收

規模，降低對單一客戶之依存度。

10.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大

量股權移轉之情形。

11.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形。

12.訴訟或非訟事件：

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

、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1.本公司之子公司-捷邦股東會於108年3月27日決議通過與第三人能率創新股份有限

公司(原名:應華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併，漢龍有限公司、吳崇權及沈雪茹請求

本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每股分別20.5元及21元收買其持有之1,886,252股、500,684股
以及1,004,814股，惟本公司認為應按前述股東會決議通過合併當日之股票收盤價每

股17.45元做為收購價，雙方協商無法達成共識，本公司依法聲請法院為上述股份收

買價格之裁定，該案經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審理後（案號：108年度司字12號），於108
年12月30日裁定收買價格為每股21元。本公司對該裁定金額不服，依法提起抗告，

但經二審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合議庭於109年9月28日裁定抗告駁回（案號：109年度抗

字21號），再依法提起再抗告，並經再抗告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廢棄上述二審

裁定，發回二審更審（案號：110年度抗更一字1號），本案業於111年1月21日經台

灣新竹地方法院裁定確定收買價格為每股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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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員工古口○○(以下簡稱古口員)於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間偽造委外服務之交易單

據，致使公司以為其將設計服務外包給日本廠商，實則為古口員挪用公司現金，造

成影響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情事，日本IKKA支付金額為日幣40,470,624元，且導

致日本IKKA遭日本國稅局罰款日幣20,565,315元。日本IKKA向古口員請求共計日幣

61,035,939日幣之損害賠償，本案於2022年8月24日經宇都宮地方裁判所裁定，由前

員工古口對日本IKKA支付總額日幣27,800,000日幣之損害賠償款，進行和解結案。

3.前員工盧祖通申請人就工資、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的問題對東莞一化向東莞市

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石龍仲裁庭申請仲裁，主張東莞一化支付盧祖通違法解除勞動

關係賠償金95,838.12元及工資2,679.49元，合計98,517.61元。東莞市勞動人事爭議仲

裁院石龍仲裁庭，駁回申請人的所有仲裁請求。

4.本公司之子公司-宏羚對鼎宸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之新台幣607仟元債權(已提列100%
備抵呆帳)，取得法院分配9仟元餘598仟元強制執行中，目前由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民

事執行處執行中。110年度對前員工盜賣公司存貨之新台幣8,762仟元(已提列100%備

抵呆帳)，依法提起抗告，該案目前於法院審理中(案號：110年度簡字第1665號)。
經評估上述訴訟案件對其財務及業務狀況不致有重大影響，且最終結果已確定，

應不致對其股東權益產生重大影響或有影響股票交易價格之情事。

13.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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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B
es

t S
el

ec
t I

nd
us

tri
al

 L
td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U
SD

9,
05

0
轉

投
資
業

務

Cr
an

m
er

 E
nt

er
pr

ise
s L

td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U
SD

7,
45

0
轉

投
資
業

務

B
es

t A
ch

ie
ve

 In
du

str
ia

l L
td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U
SD

49
3

貿
易
業
務

Pr
ec

ise
 P

lu
s G

ro
up

 L
td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U
SD

2,
65

0
轉

投
資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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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名
稱

地
址

實
收
資
本

額
主

要
營
業

或
生
產

項
目

Si
no

br
id

ge
 C

or
po

ra
tio

n.
 

薩
摩
亞

U
SD

35
0

貿
易
業
務

D
ai

ic
hi

K
as

ei
 C

o.
,L

td
. 

日
本

JP
Y

2,
81

7,
49

0
塑

膠
零
件

及
產
品

之
進
出

口
、
製

造
、
販

售
、
汽

車
運
送

、
保
管

及
倉
管
業

務
、
保

險
代
理

業
務
、

不
動
產

買
賣
、

租
賃
及

管
理
業

務

M
.A

.C
 T

ec
hn

ol
og

y 
(M

al
ay

sia
) 

Sa
n.

B
hd

 
馬

來
西
亞

M
Y

R3
0,

41
5

CD
及

CD
 R

O
M

之
裝

製
、

電
腦

印
表
機

、
電
子

及
工
業

用
精
密

陶
瓷
及
模

具
、
電

子
及
相

機
產
業

塑
膠
射

出
元
件

IK
K

A 
Te

ch
no

lo
gy

 (V
ie

tn
um

) 
Co

.,L
td

. 
越

南
U

SD
2,

50
0

生
產
經
營

及
加
工

汽
、
機

車
及
辦

公
室
設

備
常
用

塑
膠
及

金
屬
零

件

IK
K

A
(H

on
g 

K
on

g)
Co

.,L
td

. 
香

港
H

K
D

80
,0

67
轉

投
資
及

貿
易
業

務

東
莞
群
勝

粉
末
冶

金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6,
45

0
生

產
及
銷

售
粉
末

冶
金
製

品
及
傳

動
器
組

裝

東
莞
百
事

得
電
動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2,
60

0
生

產
及
銷

售
電
動

工
具
及

相
關
零

配
件
等

群
勝
科
技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9,
00

0
為

生
產
、

研
發
有

色
金
屬

複
合
材

料
、
新

型
合
金

材
料
及

相
關
製

品
等
及
銷

售
公
司

自
產
產

品
等
業

務

東
莞
一
化

精
密
注

塑
模
具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4,

50
0

生
產
及
銷

售
精
密

塑
膠
配

件
、
五

金
配
件

、
軸
承

及
模
具

A
B

IC
O

 F
S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 
薩

摩
亞

U
SD

10
,0

00
轉

投
資
業

務

能
遠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94
,9

62
電

子
零
組

件
通
路

事
業

禾
廣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5,
00

0
銷

售
娛
樂

產
業
周

邊
產
品

Pr
os

pe
r P

la
sti

c 
Fa

ct
or

y 
(H

K
) C

o.
, 

Lt
d.

 
香

港
U

SD
5,

05
0

塑
膠
產
業

精
能
光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33
0,

00
0

隱
形
眼
鏡

之
製
造

及
銷
售

正
能
量
運

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28

,4
40

運
動
用
品

之
銷
售

與
批
發

宏
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24

2,
00

0
電

腦
週
邊

耗
材
之

買
賣

AV
Y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 
薩

摩
亞

U
SD

4,
09

8
轉

投
資
及

貿
易

佳
欣

(越
南

)精
密
有
限

公
司

越
南

H
K

D
58

,7
13

製
造
加
工

鋼
模
、

鋁
模
、

銅
鋁
沖

壓
品
及

光
學
電

子
零
件

等

Sh
in

e 
Tr

ad
e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U
SD

2,
00

0
塑

膠
製
品

及
模
具

製
造
及

銷
售

Pr
os

pe
r P

la
sti

c 
Fa

ct
or

y 
(S

A
M

O
A

) 
Lt

d.
 

薩
摩
亞

U
SD

1,
69

2
轉

投
資
業

務

Vi
et

 N
am

 A
be

co
 E

le
ct

ro
ni

c 
C

o.
 

越
南

U
SD

1,
80

0
電

子
零
組

件
通
路

事
業

我
行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7,
90

0
布

疋
、
衣

著
、
服
飾

品
等
批
發

及
零
售

佳
能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12
0,

00
0

事
務
機
器

及
辦
公

家
具
之

買
賣
、

出
租
及

保
養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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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名
稱

地
址

實
收

資
本

額
主

要
營

業
或

生
產

項
目

能
智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5,
00

0
電

腦
設

備
安

裝
、

精
密

儀
器

批
發

、
資

訊
軟

體
批

發
等

台
灣

資
料

縮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20
,0

00
資

料
縮

影
相

關
產

品
及

耗
材

買
賣

、
維

護
及

出
租

京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18
,4

00
事

務
機

器
及

辦
公

家
具

之
買

賣
、

出
租

及
保

養
服

務

A
bi

lit
y 

Co
rp

or
at

io
n 

Lt
d.

 
薩

摩
亞

U
SD

80
0

轉
投

資
業

務

東
莞

亞
昕

精
密

塑
膠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3,
94

6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零
售

及
模

具
製

造
零

售
等

禮
興

塑
膠

(深
圳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5,
60

0
生

產
電

腦
等

塑
膠

零
配

件

應
華

精
密

金
屬

製
品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4,

10
0

加
工

沖
模

、
精

密
模

具
製

造

蘇
洲

晰
穎

力
光

學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75

0
隱

形
眼

鏡
批

發
及

進
出

口

佳
率

信
息

科
技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50
0

倉
儲

、
批

發
及

國
際

貿
易

業
務

能
率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10
,0

00
醫

療
器

材
、

家
庭

器
具

及
用

品
批

發
零

售
等

IK
K

A 
H

ol
di

ng
s(

Ca
ym

an
) L

im
ite

d 
開

曼
群

島
29

2,
41

4
轉

投
資

業
務

能
率

昂
科

循
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12
,0

00
機

器
回

收
批

發

廣
州

能
率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U
SD

34
國

際
貿

易
業

務

能
率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簡

稱

A
B

IC
O

 H
K

) 
香

港
H

K
D

75
0

轉
投

資
業

務

長
春

市
精

能
眼

鏡
有

限
公

司
大

陸
RM

B7
,4

00
醫

療
器

材
買

賣
等

B
es

t A
ch

ie
ve

 In
du

str
ia

l L
td

.(H
on

g 
K

on
g)

 
香

港
U

SD
50

貿
易

業
務

A
RT

 E
m

pi
re

 In
du

str
ia

l L
td

. 
香

港
U

SD
50

貿
易

業
務

科
群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2,
00

0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佰
勁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45
,0

00
自

行
車

產
業

A
bi

co
 Ja

pa
n 

Co
., 

Lt
d.

 
日

本
JP

Y
20

,0
00

貿
易

業
務

能
率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2,
80

0
電

器
安

裝
業

系
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28
9,

50
3

電
子

零
件

業

能
率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30
,0

00
創

業
投

資
業

新
時

代
電

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50

,0
00

電
子

資
訊

服
務

佳
能

國
際

綠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5,
00

0
照

明
設

備
製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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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名
稱

地
址

實
收

資
本

額
主

要
營

業
或

生
產

項
目

諄
宏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30
,5

00
化

妝
品

產
業

東
莞

承
光

精
密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廣
東

省
東

莞
市

厚
街

鎮
康

樂
南

路
27

2
號

2
樓

RM
B1

28
,9

52
電

子
、

照
相

機
之

零
件

及
附

件

東
莞

承
光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廣
東

省
東

莞
市

厚
街

鎮
康

樂
南

路
27

2
號

3
樓

RM
B2

00
,0

00
電

子
、

照
相

機
之

零
件

及
附

件

巨
全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松

山
區

復
興

北
路

10
1
號

10
樓

8,
36

0
創

業
投

資
業

精
捷

視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3,

00
0

醫
療

器
材

及
眼

鏡
批

發
零

售
等

3.
推

定
為

有
控

制
與

從
屬

關
係

者
其

相
同

股
東

資
料

: 
無

。

  
  

  
  

  
4.
關

係
企

業
所

營
業

務
及

往
來

分
工

情
形

公
司

名
稱

經
營

業
務

往
來

分
工

情
形

應
華

工
業

(股
)公

司
光

學
電

子
等

產
品

買
賣

生
產

相
機

內
構

件
及

模
具

研
發

東
莞

承
光

五
金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電
子

、
照

相
機

及
零

配
件

等
製

造
手

機
及

相
機

金
屬

外
殼

及
配

件
等

 5
.各

關
係

企
業

董
事

、
監

察
人

及
總

經
理

資
料

單
位
：
仟
股
；

%
 

企
業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或
代

表
人

持
有

股
份

股
數

(仟
股

) 
持

股
比

例

應
華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能

率
創

新
-代

表
人

：
董

俊
仁

  
  

 5
9,

59
8 

10
0%

董
事

能
率

創
新

-代
表

人
：

董
俊

毅
、

周
哲

毅

監
察

人
能

率
創

新
-代

表
人

：
江

淑
貞

G
ol

d 
M

ar
ke

t I
nv

es
tm

en
ts 

LT
D

. 

董
事

董
烱

熙

5,
71

7
10

0%

董
事

董
烱

雄

董
事

董
怡

奈

董
事

董
俊

仁

董
事

董
俊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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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或
代

表
人

持
有

股
份

股
數

(仟
股

) 
持

股
比

例

東
莞

承
光

五
金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金

邁
投

資
-代

表
人

：
董

俊
毅

  
  

 2
42

,4
40

10
0%

董
事

金
邁

投
資

-代
表

人
：

李
志

雄
、

董
俊

仁

總
經

理
李

志
雄

(註
1)

監
察

人
楊

鴻
斌

東
莞

承
光

精
密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金

邁
投

資
-代

表
人

：
董

俊
毅

  
  

 5
68

,4
21

10
0%

董
事

金
邁

投
資

-代
表

人
：

李
志

雄
、

董
俊

仁

總
經

理
李

志
雄

(註
1)

監
察

人
楊

鴻
斌

東
莞

承
光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金

邁
投

資
-代

表
人

：
董

俊
毅

  
  

 8
81

,6
00

10
0%

董
事

金
邁

投
資

-代
表

人
：

李
志

雄
、

董
俊

仁

總
經

理
李

志
雄

(註
1)

監
察

人
楊

鴻
斌

A
V

Y
 T

ec
hn

ol
og

y 
LT

D
. 

董
事

董
烱

雄

  
  

  
  

 4
0 

10
0%

董
事

董
俊

仁

董
事

董
俊

毅

A
V

Y
 H

ig
h 

Te
ch

 L
TD

. 

董
事

董
烱

熙

  
  

  
6,

77
6 

10
0%

董
事

董
烱

雄

董
事

董
俊

仁

董
事

董
俊

毅

能
率

壹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能

率
創

新
-代

表
人

：
胡

湘
麒

15
,1

81
48

.3
0%

董
事

能
率

創
新

-代
表

人
：

董
俊

仁
、

董
俊

毅
、

胡
湘

麒
、

趙
小

偉

董
事

世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袁
興

文
62

9
2%

董
事

兆
豐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57

2
5%

董
事

佳
能

企
業

-代
表

人
：

曾
明

仁
3,

36
3

10
.7

0%

董
事

長
春

人
造

樹
脂

-代
表

人
：

蘇
士

光
3,

77
2

12
%

監
察

人
集

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94

3
3%

監
察

人
能

率
網

通
-代

表
人

：
江

淑
貞

62
9

2%
監

察
人

天
二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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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1,

02
1)

0.
00

  
東

莞
百
事

得
電
動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83
,8

63
 

50
6,

31
6 

38
5,

53
9 

12
0,

77
7 

1,
38

0,
72

7 
22

,0
40

 
(1

25
,6

04
)

0.
00

  
東

莞
一
化

精
密
注

塑
模

具
有

限
公

司
23

2,
83

7 
74

8,
92

0 
41

3,
62

7 
33

5,
29

3 
98

4,
78

8 
17

,1
72

 
33

8 
0.

00
  

A
B

IC
O

 F
S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30

7,
10

0 
30

9,
38

3 
5,

15
7 

30
4,

22
7 

7,
64

8 
(1

,6
61

)
22

,5
23

 
0.

00
  

AV
Y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15

3,
55

0 
25

7,
15

3 
4,

41
3 

25
2,

74
0 

0 
(4

8)
28

,9
43

 
0.

00
  

應
華
精
密

金
屬
製

品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12

5,
91

1 
30

7,
78

7 
51

,9
50

 
25

5,
83

7 
31

0,
07

2 
22

,0
61

 
28

,9
84

 
0.

00
  

蘇
州
晰
穎

力
光
學

有
限

公
司

23
,0

33
 

8,
26

0 
31

3 
7,

94
7 

(5
00

)
(4

,0
11

)
(3

,8
45

)
0.

00
  

Pr
os

pe
r 

Pl
as

tic
 F

ac
to

ry
 (

H
K

) 
Co

., 
Lt

d.
( 
禮

興
塑
膠

廠
有

限
公

司
) 

15
5,

08
6 

70
5,

88
7 

29
5,

12
2 

41
0,

76
5 

40
5,

87
8 

6,
79

9 
50

,2
94

 
0.

00
  

禮
興
塑
膠

深
圳
有

限
公

司
17

1,
97

6 
44

8,
97

9 
86

,0
28

 
36

2,
95

1 
54

8,
01

9 
49

,2
24

 
57

,7
74

 
0.

00
  

PR
O

SP
ER

 
PL

A
ST

IC
 

FA
CT

O
RY

 
(S

A
M

O
A

) L
IM

IT
ED

 
46

,0
65

 
61

,0
35

 
70

6 
60

,3
29

 
0 

(3
,1

55
)

(2
48

)
0.

00
  

佳
欣
越
南

精
密
有

限
公

司
26

1,
03

5 
21

5,
88

7 
36

,9
89

 
17

8,
89

8 
24

5,
22

3 
5,

12
3 

8,
98

7 
0.

00
  

SH
IN

E 
TR

A
D

E 
IN

TE
RN

AT
IO

N
A

L 
LI

M
IT

ED
 

61
,4

20
 

98
,5

49
 

88
,4

30
 

10
,1

19
 

30
,6

60
 

(7
,2

61
)

(1
2,

05
2)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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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名
稱

資
本
額

資
產
總
值

負
債
總
額

淨
值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利

益
本

期
損

益
(稅

後
) 

每
股
盈

餘

(損
)(元

) (
稅

後
) 

諄
宏
企
業

(股
)公

司
30

,5
00

 
21

,8
22

 
2,

45
0 

19
,3

72
 

6,
41

1 
(4

,3
54

)
(4

,3
31

)
(1

.4
2)

 
系

通
科
技

(股
)公

司
28

9,
50

3 
17

1,
13

9 
29

,9
24

 
14

1,
21

6 
12

7,
02

3 
1,

29
2 

4,
64

6 
0.

16
  

新
時
代
電

商
(股

)公
司

50
,0

00
 

19
,1

18
 

3,
86

8 
15

,2
50

 
2,

16
2 

(3
,1

84
)

(3
,1

70
)

(0
.6

3)
 

禾
廣
娛
樂

(股
)公

司
5,

00
0 

7,
15

4 
2,

91
0 

4,
24

4 
9,

19
4 

60
 

62
 

0.
12

  
佰

勁
國
際

(股
)公

司
45

,0
00

 
46

,6
46

 
31

,3
44

 
15

,3
02

 
16

,2
05

 
(5

,8
67

)
(5

,4
41

)
(1

.2
1)

 
正

能
量
運

動
(股

)公
司

28
,4

40
 

82
,9

75
 

59
,4

74
 

23
,5

01
 

13
4,

31
0 

6,
05

8 
2,

19
7 

0.
77

  

我
行
科
技

(股
)公

司
7,

90
0 

28
 

0 
28

 
0 

0 
0 

0.
00

  
能

遠
國
際

(股
)公

司
94

,9
62

 
52

5,
80

5 
31

1,
48

4 
21

4,
32

1 
1,

04
2,

35
5 

77
,2

87
 

73
,3

72
 

7.
73

  
V

IE
T 

N
A

M
 A

BE
CO

 E
LE

CT
RO

N
IC

 
CO

M
PA

N
Y

 
53

,8
79

 
54

,8
67

 
7,

76
8 

47
,0

99
 

22
,5

53
 

(9
47

)
(1

,0
35

)
0.

00
  

精
能
光
學

(股
)公

司
33

0,
00

0 
29

7,
13

9 
87

,4
94

 
20

9,
64

5 
71

,7
88

 
(3

4,
50

6)
(3

4,
95

9)
(1

.0
6)

 

精
捷
視
國

際
(股

)公
司

3,
00

0 
2,

99
1 

65
 

2,
92

6 
0 

(9
4)

(7
4)

(0
.2

5)
 

宏
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4

2,
00

0 
1,

05
9,

52
4 

72
2,

68
0 

33
6,

84
4 

1,
26

1,
20

1 
35

,5
44

 
24

,5
85

 
1.

02
 

佳
能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2
0,

00
0 

59
8,

30
4 

38
9,

28
0 

20
9,

02
4 

41
6,

84
9 

(6
,3

77
)

66
3 

0.
06

  

能
智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00

0 
3,

30
8 

2,
64

8 
66

1 
7,

75
3 

(1
,6

69
)

(1
,6

43
)

(3
.2

9)
 

科
群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2,

00
0 

6,
04

7 
3,

54
4 

2,
50

3 
9,

78
6 

1,
88

3 
1,

50
4 

0.
00

  

臺
灣
資
料

縮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
,0

00
 

52
,4

04
 

16
,5

13
 

35
,8

91
 

44
,6

14
 

7,
47

0 
6,

03
3 

3.
02

  

京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8

,0
00

 
37

,0
20

 
14

,9
85

 
22

,0
35

 
44

,1
35

 
2,

17
8 

1,
82

2 
1.

01
  

能
率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15
,0

00
 

6,
18

2 
8,

81
7 

19
,9

23
 

(6
04

)
(5

05
)

(0
.5

0)
 

能
率
昂
科

循
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2

,0
00

 
5,

57
8 

28
8 

5,
29

0 
54

 
(8

27
)

(1
,4

10
)

(1
.1

8)
 

能
率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80

0 
2,

50
3 

31
 

2,
47

2 
0 

(2
13

)
(1

41
)

(0
.5

0)
 

佳
能
國
際

綠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00

0 
4,

87
7 

36
 

4,
84

1 
0 

(8
0)

(6
1)

(0
.1

2)
 

A
bi

lit
y 

Co
rp

or
at

io
n 

Lt
d.

 
22

,1
44

 
13

,4
42

 
0 

13
,4

42
 

0 
0 

(5
,9

15
)

(2
.6

7)
 

A
B

IC
O

 
(H

.K
.) 

IN
TE

RN
AT

IO
N

A
L 

H
O

LD
IN

G
 C

O
M

PA
N

Y
 L

IM
IT

ED
 

2,
66

2 
8,

61
6 

35
1 

8,
26

5 
0 

(8
28

)
(1

,6
05

)
0.

00
  

A
bi

co
 Ja

pa
n 

Co
., 

Lt
d.

 
4,

81
0 

14
,7

64
 

18
,4

63
 

(3
,6

99
)

16
,4

93
 

(2
,5

74
)

(3
,6

63
)

0.
00

  
佳

率
信
息

科
技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13
,8

40
 

8,
75

9 
70

7 
8,

05
3 

13
2 

(7
62

)
(7

62
)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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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名
稱

資
本

額
資

產
總
值

負
債
總
額

淨
值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利
益

本
期

損
益

(稅
後

) 

每
股

盈
餘

(損
)(元

) (
稅

後
) 

廣
州
能
率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94

1 
2,

56
8 

91
 

2,
47

7 
0 

(8
08

)
(8

06
)

0.
00

  

註
：
資
產
負
債
表
兌
換
匯
率
如
下
：
美
金

(U
SD

)1
元

＝
新
台
幣

30
.7

10
0
元
，
人
民
幣

(R
M

B)
1
元

=新
台
幣

4.
40

80
元
，
港
幣

(H
K

D
)1

元
=新

台
幣

3.
93

80
元
，
日
幣

(J
PY

)1
元

=新
台
幣

0.
23

24
元

損
益
表
兌
換
兌
換
匯
如
下
：
美
金

(U
SD

)1
元
＝
新
台
幣

29
.8

04
4
元
，
人
民
幣

(R
M

B)
1
元

=新
台
幣

4.
42

19
元
，
港
幣

(H
K

D
)1

元
=新

台
幣

3.
80

56
元
，
日
幣

(J
PY

)1
元

=新
台
幣

0.
22

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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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三)關係報告書：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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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私
募
有
價
證
券
辦
理
情
形
：
無
此
情
形
。
 

三
、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子
公
司
持
有
或
處
分
本
公
司
股
票
情
形
：
 

 
 

 
 
 
 單

位
：

新
臺

幣
仟

元
；

股
；

％
 

子
公

司
 

名
稱

 
實

收
 

資
本

額
 

資
金

 
來

源
 

本
公

司
持

股
 

比
例

 

取
得

或
處

分
日

期
取

得
股

 
數

及
金

額
 

處
分

股
 

數
及

金
額

 
投

資
 

損
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持
有

股
數

及
金

額
 

設
定

質
權

情
形

本
公

司
 

為
子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金

額

本
公

司
 

貸
與

子
公

司
金

額
 

應
華

工
業

(股
)

公
司

 
5
9
5
,9

7
6

自
有

資
金

 

0
 

9
3
年

 
5
,
0
17

,
00

0
股

; 
5
0
,
17

0
仟

元
 

0
 

0
 

5
,
0
17
,
00

0
股

;
5
0
,
17
0
仟

元
 

0
 

0
 

0
 

1
0
0
%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9
6
年

取
得

9
5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1
5
5,

4
62

股
; 

9
7
年

取
得

9
6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2
0
2,

8
23

股
; 

9
8
年

取
得

9
7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1
3
6,

0
52

股
; 

1
0
0
年

取
得

9
9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34
,
31

6
股

; 
1
0
4
年

取
得

10
3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64
,
85

8
股

 
1
0
6
年

取
得

10
5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44
,
12

2
股

 
1
0
7
年

取
得

10
6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91
,
25

9
股

 
1
0
8
年

取
得

10
7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43
,
57

5
股

 
1
0
9
年

取
得

10
8
年

無
償

配
發

股
數

19
,
40

6
股

 

4
,
8
25

,
00

0
 股

; 
3
8
2
,2

8
0
仟

元
 
3
4
6
,1

6
0
仟

元
9
8
3
,8

7
3股

；
2
4
,
54
8
仟

元
 

無
 

（
註

）
0
 

0
 

註
：

本
年

度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設

定
質

權
情

形
及

對
公

司
經
營

結
果

及
財

務
狀

況
之

影
響
 :

 無
。
 

  
四
、
其
他
必
要
補
充
說
明
事
項
：
無
。
 

 
玖
、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所
定
對
股
東
權
益
或
證
券
價
格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事
項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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